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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本公司過去一年之各項營業結果及本(114)年度之營業計劃，茲簡要提報各位股東女士、

先生如下：

一、 上（113）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113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93,170仟元，較112年度合併營業收入

淨額新台幣554,259仟元增加7.02%。113年度為合併稅前利益新台幣22,345仟元，較112年度

合併稅前損失新台幣3,727仟元增加獲利新台幣26,072仟元；主要因素為海外公司銷售及獲利

成長。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變動金額 註

財

務

收

支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36 31,832 (30,296) 一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102) (12,467) 10,365 二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379) (1,567) 188 三 

註一：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較上期減少，係因本期海外公司增加熱銷品備貨及付款帳期差異。

註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上期減少，係為外幣定存差異。 

註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上期減少，係因租賃負債攤提所致。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變動數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1.96  (0.89) 2.85  

股東權益報酬率（﹪） 2.60  (1.26) 3.86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2.03  (1.66) 3.69  

稅前純益 5.26  (0.88) 6.14  

純益率（﹪） 2.13  (1.09) 3.22  

每股盈餘（元） 0.30  (0.14) 0.44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成立有技術研究開發部門，與企劃、銷售單位密切配合及溝通，積極研發具有市場

利基及領導潮流，並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之各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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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114）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營運優化以及現有營業範疇之獲利能力提升

- 掌握市場訊息，優化產品與通路組合，建構滾動式檢核營銷資源運用效益並調整之循

環。 

- 累積產品技術資訊庫與消費者回饋，持續強化研發人力與技術水平，確保新產品開發量

能。 

- 內部流程持續檢視與優化，提升人力資源運用效率。 

- 確保生產效能與品質穩定並持續優化，有效控制產品成本，提升顧客滿意度。 

- 企業文化重塑、內部網絡溝通優化與資源共享，以及人力資源庫可持續性之穩定與優

化。 

2. 數位轉型與營業範疇擴大

- 透過數位技術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在內外部範疇之導入與應用，持續提升與優化作業效

率，並擴大與消費者互動，強化品牌識別。 

- 透過流程及溝通優化、人力素質提升，提升研發生產量能彈性，以因應市場快速變動之

需求。 

- 透過新型態通路、新商模、新技術、新產品、新事業的評估與開發，擴大營運範疇。 

因應轉型與新營業範疇目標，規劃、調整與建置所對應之人力資源庫。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單位：Pcs 

項 目 114 年 度 預 測

洗 衣 劑 系 列 5,630,941

家 庭 清 潔 系 列 3,927,384

個 人 清 潔 防 護 系 列 373,216

其 他 13,646

合 計 9,945,187

(三).產銷政策

本公司全體員工將持續努力達成 114 年度的目標，為公司及股東創造更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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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政 策 內容

1. 產品政策
(1) 因應市場趨勢快速回應客戶需求，並開發高價值產品與服務。

(2) 累積產品經驗並探索新技術，擴大產品研發量能。

2. 行銷政策

(1) 關注市場趨勢與消費趨勢，掌握市場脈動。

(2) 妥善運用數位技術，整合行銷資源並優化營銷組合，強化企業及

品牌形象。

(3) 快速回應市場與消費者需求，對應目標客戶群，提供高價值產品

與服務。

(4) 新通路與新商模開發。

3. 生產政策

(1) 穩定並優化整體生產效能以及品質，確保成本穩定控制並持續優

化，提昇產品在市場之競爭力。

(2) 確保生產單位具備可快速回應市場需求之生產彈性。

(3) 擴大營業並開發海內外代工業務，提升產能利用率。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持續致力提供專業織物清潔護理、居家環境電器清潔、個人防護保養解決方案

與諮詢服務，成為台灣家用與商用清潔保養防護用品領導品牌。在現有營運基礎以及環境

永續、社會責任與企業治理的 ESG 永續策略指引下，透過企業文化重塑(Culture)、策略規

劃與執行(Strategy)、組織再造(Organization)以及人力資源適配發展(People)架構，搭配營運

生產的數位轉型與 AI 賦能，除現有區域與範疇營運的穩定與提升，亦積極開發海內外新

興市場與新型態通路，持續穩定並提升營業與獲利，並維持產品、品牌競爭力，確保企業

之永續經營。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現今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且資訊透明度高，社會趨向高齡化與少子化，人類對健康與

環保之意識及關注度與日俱增，政府對各式商品品質與安全要求及對應之規範也持續提高。

這樣的大環境趨勢變化，讓企業經營也不斷面對新的挑戰。

法規遵循方面，除依法規開發製造產品進行行銷與銷售，並將持續關注主管機關因應

環境變動所持續修訂之版本，並即時透過公司內部規章修訂因應，確保現有產品的合規；

並在此基礎下，以客戶中心、價值導向的營運方針為依歸，持續開發並提供消費者更好的

居家商用清潔保養防護用品與解決方案。

本公司將秉持著永續經營的理念，積極培育人才、專注研發、優化生產製造，拓展業務，

持續創造利潤，回饋股東、員工與社會，實現「居家有毛寶，事事都美好」的品牌理念與

價值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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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淡
江
大
學

管
理
資

訊
研
究

所
碩
士

 

錸
德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裁

 

神
通

資
訊
科

技
公
司

董
事
長

精
聯

電
子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神
達

投
資
控

股
(
股
)
公

司
董

事

悠
遊

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黃
建

誠
男

 

41
-5

0
歲

11
2.

06
.2

0 
3
年

10
6.

06
.1

5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美

國
明

尼
蘇

達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碩

士
 

安
成

法
律
事

務
所
合

夥
律
師

-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陳
薇

芝
女

 

41
-5

0
歲

11
2.

06
.2

0 
3
年

10
9.

06
.1

1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台
灣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會
計

暨
管
理

決
策
碩

士
 

南
非

國
立
斐

京
大
學

會
計
研

究

所
學

士
、
碩

士
先
修

班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

美
國
會

計

師
、

南
非
特

許
會
計

師
 

迅
捷

國
際
稅

務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區
總
經

理
 

匯
豐

銀
行
台

灣
子
行

稽
核
處

副

總
裁

旭
亞

國
際
語

言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創
辦

人
兼
執

行
長
、
 

英
屬

開
曼
群

島
商
萬

里
雲
互

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林
峻

樟
男

 

61
-7

0
歲

11
2.

06
.2

0 
3
年

11
2.

06
.2

0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輔

仁
大

學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富
堡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富
安
德
堡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毛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薪
酬
委

員
無

無
無

2.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1

14
年

4
月

14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泛
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賢

泰
74

%
、

林
愛

玉
6%

、
吳

昭
雯

10
%
、

吳
瑞

華
10

%
 

凌
宇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瑞

華
20

.9
3%

、
吳

賢
泰

79
.0

7%
 

3.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屬
法

人
股

東
代

表
者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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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二）

一、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凌宇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吳瑞華 

Duke University.MA 畢業，專長於清潔保養

防護用品產業之經營管理，海外子孫公司營

運規劃及領導決策。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

知識、技能及素養，並以其營運判斷能力、

會計及財務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

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

決策等綜合性能力;目前擔任毛寶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暨執行長;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

情事。 

不適用 0 家 

凌宇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何奕儒 

紐約大(NYU)Stern 商研所 MBA 畢業，專長

於企業之經營管理、營運規劃及領導決策。具

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並以

其營運判斷能力、會計及財務能力、經營管理

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

領導能力及決策等綜合性能力;目前擔任台佳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家 

泛洋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吳賢泰 

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專長於清潔保養

防護用品產業之經營管理，海外子孫公司營

運規劃及領導決策。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

知識、技能及素養，並以其營運判斷能力、會

計及財務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

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決策

等綜合性能力且產業經驗豐富,;目前擔任毛

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逾 35 年;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

事。 

不適用 0 家 

泛洋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吳喬蓁 

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美商蒂夫尼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企業部顧問，專長

於行銷能力,具有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決

策能力;目前擔任毛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未
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家 

吳昭雯 

Baruch College. MBA 畢業，具備執行職務所

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專長於會計及財務

能力,具有產業知識等綜合性能力;目前擔任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

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家 

蘇亮 

淡江大學管理資訊研究所碩士畢業，專長於

科技產業之經營管理，跨國集團公司營運規

劃及領導決策。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

識、技能及素養，並以其營運判斷能力、會

計及財務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

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決

策等綜合性能力,產業經驗豐富,為其專業領

域傑出人士;目前擔任神通資訊科技公司董事

長、毛寶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等;未有公司

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為獨立董事，符合獨立情形: 
包括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

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

0%；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未有本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

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以上均符合

其獨立性情形。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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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黃建誠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畢業，目

前任職安成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具備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專長為法律專

業領域，為一專業律師,且具有危機處理能力、

產業知識及決策等綜合性能力;在公司治理及

法令遵循面將可提升董事會公司治理品質及

審計委員會監督功能，目前擔任安成法律事

務所合夥律師、毛寶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等;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為獨立董事，符合獨立情形: 
包括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

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

0%；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未有本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

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以上均符合

其獨立性情形。 

0 家 

陳薇芝 

台灣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會計暨管理決策

碩士及南非國立斐京大學會計研究所學士、

碩士先修班，目前擔任旭亞國際語言顧問有

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

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專長於會計及財務專業

能力且取得中華民國會計師、美國會計師、南

非特許會計師,具有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

領導能力及決策等綜合性能力;、毛寶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等;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

情事。 

為獨立董事，符合獨立情形: 
包括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

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

0%；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未有本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

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以上均符合

其獨立性情形。 

1 家 

林峻樟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畢業，專長於傳統產

業之經營管理，跨國集團公司營運規劃及領

導決策多年經驗。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

識、技能及素養，並以其營運判斷能力、會計

及財務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力、

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決策等綜

合性能力,產業經驗豐富,為其專業領域傑出

人士;曾經擔任上櫃公司富堡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毛寶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等;未
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為獨立董事，符合獨立情形: 
包括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

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

0%；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未有本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

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以上均符合

其獨立性情形。 

0 家 

二、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一)董事會多元化： 

多元化政策：

本公司依據所制定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所示強化董事會職能規範，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除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1.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2.專業

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 專業技能

及產業經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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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管理目標：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指導公司策略、監督管理階層、對公司及股東負責，其公司治

理制度之各項作業與安排，應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

行使職權。董事會應具備適足之專業知識及技能，成員專業背景應涵蓋法律、 會

計、產業、財務、行銷、科技。本公司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1.營運判斷

能力。 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經營管理能力。 4.危機處理能力。 5.產業知識。 6.
國際市場觀。 7.領導能力。 8.決策能力。

(二)目前達成情形及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多元化項目 

董事姓名 

性別 國籍 
年齡 

區間 

經營 

管理 

領導 

決策 

產業 

知識 

財務 

會計 
法律 行銷 

吳瑞華 女 中華民國 41-50 歲 v v v v   v 

何奕儒 男 中華民國 61-70 歲 v v v v   v 

吳昭雯 女 中華民國 51-60 歲       v     

吳賢泰 男 中華民國 71-80 歲 v v v v   v 

吳喬蓁 女 中華民國 51-60 歲   v v     v 

蘇亮 男 中華民國 71-80 歲 v v v v   v 

黃建誠 男 中華民國 41-50 歲   v     v   

陳薇芝 女 中華民國 41-50 歲 v v v v     

林峻樟 男 中華民國 61-70 歲 v v v v   v 

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

政策考量公司營運架構、業務發展方向、未來發展趨勢等各種需求，並宜評估各種

多元化面向，例如：基本組成、專業經驗、專業知識與技能等。本公司現任董事會

由 9 位董事組成，包含 4 位獨立董事，成員具備財會、商務、管理、法律等領域之

豐富經驗與專業。目前 9 位董事，包括 4 位女性董事，比率為 44%超過半數。

(三 )董事會獨立性：

董事會依公司章程選出 9 席董事 (其中含 4 席獨立董事，佔比約 44%)，以加強董事

會獨立性之運作。董事會的成員均由豐富的產業經驗及財會與法務管理等專業人士

所組成，並於董事會上提供專業領域上之指導 ,且均無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規定

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情事。透過獨立董事所組成之審計委員會設立及完善的稽核管

理制度，以落實監督公司經營管理之責任， 2024 年共召開 5 次會議，董事、獨立董

事出席率為 82%。稽核單位每季於董事會報告內部控制制度查核結果且每年定期與

查核簽證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獨立董事單獨召開溝通會議， 2025 年 3
月 12 日已召開單獨溝通會議，針對 2024 年公司內控及財務會計之情形進行溝通，

並將會議紀錄揭露於本公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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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上課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 時數

董事 吳瑞華 113/7/3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4 國泰永續金融季氣候

變遷高峰論壇」
6 小時

董事 吳賢泰

113/7/3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4 國泰永續金融季氣候

變遷高峰論壇」
6 小時

113/9/6 台灣證券交易所
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小時

董事 吳昭雯

113/9/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監事公司治理講座」 3 小時

113/11/22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

上市櫃公司從永續環境角度

談碳管理與能源管理之簡介 3 小時

董事 吳喬蓁 113/7/3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4 國泰永續金融季氣候

變遷高峰論壇」
6 小時

董事 何奕儒

113/9/6 台灣證券交易所
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小時

113/11/22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

上市櫃公司從永續環境角度

談碳管理與能源管理之簡介 3 小時

獨立董事 蘇亮
113/4/12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
股東會、經營權與股權策略 3 小時

113/6/3 臺灣證券交易所 「機構投資人觀點論壇」 3 小時

獨立董事 黃建誠 113/7/3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4 國泰永續金融季氣候

變遷高峰論壇」
6 小時

獨立董事 陳薇芝

113/10/4 台灣證券交易所
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小時

113/11/22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

上市櫃公司從永續環境角度

談碳管理與能源管理之簡介 3 小時

獨立董事 林峻樟

113/9/6 台灣證券交易所
113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小時

113/10/30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

董監事不可不知的公司治理

評鑑指標最新趨勢―智財管

理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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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

  
  

  
11

4
年

4
月

14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逸
弘

 
男
 

10
3.

09
.0

1
0 

0.
00

%
51

2,
61

3 
1.

21
%

0 
0.

00
%

鹿
特
丹
管

理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碩
士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無
 

董
事
長

吳
瑞
華

配
偶

 

執
行
長

 
中
華
民
國

吳
瑞
華

 
女
 

11
1.

04
.0

1
33

4,
61

3 
0.

79
%

17
8,

00
0 

0.
42

%
0 

0.
00

%
D
u
k
e 
U
ni
v
er
s
it
y
.M
A 

無
 

總
經
理

陳
逸
弘

配
偶

 

新
竹
廠

 

廠
長

 
中
華
民
國

林
金
龍

 
男
 

90
.0

7.
17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淡
江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寶
僑
公
司

生
產
部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國
際
事
業

處
 

處
長

 
中
華
民
國

劉
文
偉

 
男
 

10
0.

06
.1

7
0 

0.
00

%
96

5,
06

9 
2.

27
%

0 
0.

00
%

S
t
e
ve
n
s 
I
ns
t
it
u
te
 
of
 

T
e
c
hn
o
lo
g
y 

無
 

無
 

無
 

無
 

會
計
部
門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陳
宣
汝

 
女
 

10
4.

04
.0

1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國

際
財
務

金
融
碩
士

 
無
 

無
 

無
 

無
 

財
務
部
門

主

管
兼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趙
佳
玲

 
女
 

10
2.

05
.0

1
11

2.
03

.2
4

0 
0.

00
%

0 
0.

00
%

0 
0.

00
%

國
立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碩
士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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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11

3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損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損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11

)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F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董
事
長
兼

任

執
行
長

 

凌
宇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
吳
瑞
華
 

- 
- 

- 
- 

- 
- 

90
  

90
 

0.
71

0.
71

2,
13

5 
2,

97
0

- 
- 

- 
- 

- 
- 

17
.6

3 
24

.2
5 

有
 

董
事

 
泛
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
吳
賢
泰
 

- 
- 

- 
- 

- 
- 

90
  

90
 

0.
71

0.
71

- 
75

3 
- 

- 
- 

- 
- 

- 
0.

71
 

6.
68

 
有
 

董
事

 
泛
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
吳
喬
蓁
 

- 
- 

- 
- 

- 
- 

90
  

90
 

0.
71

0.
71

- 
- 

- 
- 

- 
- 

- 
- 

0.
71

 
0.

71
 

無
 

董
事

 
凌
宇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
何
奕
儒
 

- 
- 

- 
- 

- 
- 

90
 

90
 

0.
71

0.
71

- 
- 

- 
- 

- 
- 

- 
- 

0.
71

 
0.

71
 

無
 

董
事

 
吳
昭
雯

 
- 

- 
- 

- 
- 

- 
90

  
90

 
0.

71
0.

71
- 

- 
- 

- 
- 

- 
- 

- 
0.

71
 

0.
71

 
無
 

獨
立
董
事

 
蘇
亮

 
- 

- 
- 

- 
- 

- 
18

0 
18

0 
1.

43
1.

43
- 

- 
- 

- 
- 

- 
- 

- 
1.

43
 

1.
43

 
無
 

獨
立
董
事

 
黃
建
誠

 
- 

- 
- 

- 
- 

- 
18

0 
18

0 
1.

43
1.

43
- 

- 
- 

- 
- 

- 
- 

- 
1.

43
 

1.
43

 
無
 

獨
立
董
事

 
陳
薇
芝

 
- 

- 
- 

- 
- 

- 
18

0 
18

0 
1.

43
1.

43
- 

- 
- 

- 
- 

- 
- 

- 
1.

43
 

1.
43

 
無
 

獨
立
董
事

 
林
峻
樟

 
- 

- 
- 

- 
- 

- 
18

0 
18

0 
1.

43
1.

43
- 

- 
- 

- 
- 

- 
- 

- 
1.

43
 

1.
43

 
無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報
酬
，
授
權
董
事
會
依
各
該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並
參
酌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支
給
情
形
議
定
之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同
上
表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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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註
8)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9)

 H
 

本
公
司

(註
8)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9)

I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吳
瑞
華
、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吳
瑞
華
、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吳
瑞
華

吳
瑞
華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吳
瑞
華
、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吳
瑞
華
、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吳
瑞
華
、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吳
瑞
華
、
吳
賢
泰
、
吳
昭
雯
、
吳
喬
蓁
、
何
奕

儒
、
黃
建
誠
、
蘇
亮
、
陳
薇
芝
、
林
峻
樟

註
1：

董
事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

並
分

別
列
示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下

表
(3

-1
)，

或
下
表

(3
-2

-1
)及

(3
-2

-2
)。

註
2：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報
酬

(包
括
董

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等

等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之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5：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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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酬

勞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者
，
應

揭
露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8：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9：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10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11
：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董
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b.
公
司
董
事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董

事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I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2.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
本
公
司
於

10
9.

07
.0

3 
起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3.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1

13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
A
)
 

退
職

退
休

金
(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D
)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損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
註

11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執
行
長

 
吳
瑞
華

 
1,

83
0 

 
2,

66
5 

 
  

  
  

  
- 

  
  

  
  

 -
  

 
  

  
  

  
- 

  
  

  
  

  
- 

  
  

  
  

  
 -

  
 

  
  

  
  

 -
  

 
  

  
  

  
 -

  
 

  
  

  
  

 -
  

 
16

.9
2 

23
.5

4 
有
 

總
經
理

 
陳
逸
弘

 
1,

27
2 

 
2,

10
3 

 
79

  
79

  
  

  
  

  
- 

  
  

  
  

  
- 

  
  

  
  

  
 -

  
 

  
  

  
  

 -
  

 
  

  
  

  
 -

  
 

  
  

  
  

 -
  

 
13

.2
3 

19
.8

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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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E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陳
逸
弘
、

吳
瑞
華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陳
逸
弘
、

吳
瑞
華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陳
逸
弘
、

吳
瑞
華

陳
逸
弘
、

吳
瑞
華

註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1
-1

)，
或

(1
-2

-1
)及

(1
-2

-2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5：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8：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9：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b.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E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14-



4.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酬
金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11

3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
A
)
 

退
職

退
休

金
(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D
)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損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
註

1
1)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執
行
長

 
吳

瑞
華

 
1,

83
0 

 
2,

66
5 

 
- 

- 
30

5 
 

30
5 

 
- 

- 
- 

- 
16

.9
2 

23
.5

4 
有

 

總
經
理

 
陳

逸
弘

 
1,

27
2 

 
2,

10
3 

 
79

  
79

  
31

8 
 

31
9 

 
- 

- 
- 

- 
13

.2
3 

19
.8

2 
有

 

廠
長

 
林

金
龍

 
1,

21
8 

 
1,

21
8 

 
79

  
79

  
35

9 
 

35
9 

- 
- 

- 
- 

13
.1

2 
13

.1
2 

無
 

處
長

 
劉

文
偉

 
1,

77
6 

 
1,

77
6 

 
10

8 
 

10
8 

 
42

0 
 

42
0 

 
- 

- 
- 

- 
18

.2
6 

18
.2

6 
無

 

經
理

 
陳

國
生

 
93

6 
 

93
6 

 
58

  
58

  
37

1 
 

37
1 

- 
- 

- 
- 

10
.8

2 
10

.8
2 

無
 

註
1：

所
稱
「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
該

主
管

係
指
公
司

經
理
人
，

至
有
關

經
理
人

之
認

定
標
準
，

依
據
前

財
政
部

證
券

暨
期

貨
管

理
委

員
會

92
 年

3 
月

27
 日

台
財
證
三

字
第

09
20

00
13

01
 號

函
令

規
定

「
經

理
人
」

之
適

用
範
圍
辦

理
。
至

於
「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
計
算

認
定
原

則
，

係
以

公
司

經
理

人
領

取
來

自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之
薪

資
、

退
職

退
休

金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
以

及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之

合
計
數

(亦
即

A
+B

+C
+D

 四
項

總
額

)，
並

予
以

排
序

後
之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者
認

定
之

。
若

董
事

兼
任

前
開

主
管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1
-1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5：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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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發員工紅利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3 年 12 月 31 日

經
理
人

職稱 姓名 股票紅利金額 現金紅利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損益

之比例(%) 

執行長 吳瑞華 

0  0  0  0 

總經理 陳逸弘 

新竹廠廠長 林金龍 

國際事業處處長 劉文偉 

業務經理 陳國生 

會計主管 陳宣汝 

財務主管 趙佳玲 

6.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

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

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

額占稅後損益比例之分析：

          年度 

項目 

113 年 112 年 增減比率 

本公司 
財務報表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表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表內

所有公司 

董事 
39.42% 58.59% -115.73% -165.84% 155.15% 224.43%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A.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_董事及獨立董事執行本公司職

務時，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之，授權

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及參酌同業市場水準議定之。此外，如

公司年度有稅前淨利，另依公司章程規定分配酬勞。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組合，主

要包含董事及獨立董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B.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_總經理及副

總經理依董事會之命令執行經營管理業務，其解任、委任及報酬依公司章程規定，由

董事會決議行之。經理人報酬給付之標準，依其個人績效、工作貢獻度、年度公司經

營成果、公司政策配合度等實際工作表現，同時參酌同業市場水準議定之。經理人之

酬金組合，主要包含薪資、獎金及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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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訂定酬金之程序：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均經本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依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員工薪資辦法」予以評估，並向董事

會提出建議，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

理人之績效及薪資報酬。

(4) 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本公司董事僅發放車馬費及固定出席費之固定酬金

及經理人之酬金，應參考同業市場水準，並依據個人績效、工作貢獻及公司經營成果

議定，故公司經營績效及市場景氣變化，均與薪資報酬產生關聯。本公司訂定董事及

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時，參酌職務績效表現，亦不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

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1. 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A)  5 次，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註 1) 
實際出(列)席次

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董事長 
凌宇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瑞華 
5 0 100% 

董事長 
凌宇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何奕儒 
3 2 60% 

董事 吳昭雯 4 1 80% 

董事長 
泛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賢泰 
5 0 100% 

董事長 
泛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喬蓁 
3 2 60% 

獨立董事 蘇亮 5 0 100% 

獨立董事 黃建誠 5 0 100% 

獨立董事 陳薇芝 2 3 40% 

獨立董事 林峻樟 5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

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董事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第十五屆 1.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第四次 2.112 年度虧損撥補案。 

113.03.12 3.依法提出毛寶(上海)商貿有限公司盈餘分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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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年度營業計畫案。 

5.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評估案。 

6.11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7.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8.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 

9.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10.擬訂召開本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案。 

11.受理百分之一以上股東提案相關事宜案。 

12.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車馬費及業 

   務執行報酬案。 

13.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董事長每月薪資結構及給付金 

   額案。 
14.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董事長每月薪資結構及給付金 
   額案。 

15.本公司之子公司(MAOBAO VIETNAM INC.)增加資金貸與美金 50 萬元及 

   美金 20 萬元額度案。 

16. 111 年度永續報告書案。 

17. 台中分公司遷址案。 

決議結果：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無。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決議結果：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五屆 1.113 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案。 

第五次 2.台中分公司遷址案。 

113.05.09 
3.本公司之子公司 PACIFIC WORDWIDE HOLDINGS LTD.原資金貸與孫公公司 

  (MAOBAO VIETNAM INC.)額度美金貳佰萬元擬調整為額度美金壹佰肆拾 

  萬元正案。 

獨立董事意見：無。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決議結果：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五屆 1.子公司(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擬於越南設立商貿公司事 

第六次   宜案。 

113.07.16 2.本公司擬資金貸與子公司(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限額美金叁拾萬 

  元正案。 
3. 本公司之子公司(MAOBAO VIETNAM INC.)增加資金貸與美金 100 萬元額度案。 

獨立董事意見：無。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決議結果：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五屆 1.113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第七次 2.增訂本公司「永續報告書編製作業辦法」案。 

113.08.12 
3.本公司之子公司(MAOBAO VIETNAM INC.)增加資金貸與美金 100 萬元額度案。 

4.112 年度永續報告書案。 

獨立董事意見：無。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決議結果：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五屆 1.112 年度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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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 2.114 年度稽核計畫。 

113.11.12 3.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內控制度案。  

4.增訂本公司「永續資訊管理辦法」內控制度案。  

5.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董事 112 年績效及薪資報酬數額案。  

6.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董事長 112 年績效及薪資報酬數額案。  

7.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經理人 112 年績效及薪資報酬數額案。 

8.討論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113 年之工作計畫案。 

9.本公司之子公司 (MAOBAO VIETNAM INC.)美金 90 萬元融資額度展期案。 

獨立董事意見：無。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決議結果：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 

    項：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 

    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 董事 議案內容 利益迴避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第十五屆 
吳瑞華 

1.討論本公司薪資報 
議案內容涉及個別

董事 

當事人不參與討論及表

決，其餘出席董事進行表

決 

第四次   酬委員會審議本公 

113.03.12   司董事長每月薪資 

  結構及給付金額案 

第十五屆 吳瑞華 1.討論本公司薪資報 議案內容涉及個別

董事 

當事人不參與討論及表

決，其餘出席董事進行表

決 

第八次   酬委員會審議董事 

113.11.12   長 112 年績效及薪 

  資報酬案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

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附表二(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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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註 1) (註 2) (註 3) (註 4)   (註 5) 

每年執行一

次。 

董事會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之績效進行評估。 

整體董事會、個別

董事成員及各功

能性委員會之績

效評估。 

董事成員自評。 1.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對

公司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

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

結、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

修、內部控制。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

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

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

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

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

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3.各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

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

知、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

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

成員選任、內部控制。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

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 本公司依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自 96/1/1 起施行。並於 97/3/27 修

     訂董事會相關議案之利益迴避事項，以加強董事會職能。積極配合金管會法令規定修訂， 

     使董事會職能更完善。 

(二) 本公司已於 109 年起董事(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並於 109 年成立審計委員會，選 

     任之獨立董事，具備法律、會計及財務專業知識與技能，藉以提昇董事會法學知識及財務 

     分析能力，並加強董事會危機處理及決策能力。 

(三) 本公司已於本公司網站設置投資人專區，透過網路提供投資者所關切之相關資訊。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理等資訊公開係本公司之重要責任，本公司已確實依照相關法令及證券交易所 

     之規定，忠實履行其義務。 

(四) 本公司不定期提供董監事進修課程，使董監事便於取得相關資訊。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露董監事出席狀況及進修情形與投資大眾，使資訊揭露達到即時及透明化。 

(五) 本公司已建立並落實發言人制度，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明訂統一發言程序，

     並要求公司內部員工保守財務業務機密，不得任意對外散佈訊息。遇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 

     人異動時，即辦理資訊公開。 

(六)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任命財務課趙佳玲經理擔任公司治理主管，其具備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財會

    及股務等管理工作經驗達三年以上，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 

(七)113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報告與執行情形評估(如下說明): 

    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董事會內部評估期間應於每年年度結束時，依據

    評估程序及評估指標進行當年度績效評估，評估期間為受評年度自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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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評估方式包括整體董事會、董事會個別成員自評及功能性

    委員會績效評估，各評估項目等級：「極差」 、「差」 、「中等」、「優」、「極優」。

    本公司業依上述辦法辦理 112 年董事會績效自評，本次評估結果如下: 

 一、整體董事會： 

   1. 衡量項目，含括下列五評估指標共 20 個項目：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

    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 

 2. 自評結果：極優。 

二、董事會個別成員： 

 1. 衡量項目，含括下列六評估指標共 20個項目：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

    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 

 2. 自評結果：極優。 

三、功能性委員會： 

 1. 衡量項目，含括下列五評估指標共 20個項目：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

    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 

2.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参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一、審計委員會職權及工作重點：

1.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4 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

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本委員會之職權事

項如下：

 (1)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

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第二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2.年度工作重點包括：

 (1)議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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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會議要求執行及追蹤事項

 (3)提供董事會所需相關協助

 (4)法令遵循

 (5)關係人交易審查

 (6)各類財務風險管控等。

二、最近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5  次（A），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註 1、註 2) 備註

獨立董事 蘇亮 5 0 100% 
獨立董事 黃建誠 5 0 100% 
獨立董事 陳薇芝 2 3 40% 
獨立董事 林峻樟 5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二、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

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會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第二屆第三次

113.03.12 

1.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決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通過。

2.112 年度虧損撥補案。

3.依法提出毛寶(上海)商貿有限公

司盈餘分配案。

4.113 年度營業計畫案。

5.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評

估案。

6.112 年度 10~12 月份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查核結果報告。

7.11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案。

8.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9.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案。

10.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

規程」案。

11.本公司之子公司(MAOBAO 
VIETNAMINC.)增加資金貸與美金

50 萬元及美金 20 萬元額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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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第四次

113.05.09 

1.113 年度第一季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決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

董事通過。

2.112 年度 01~03 月份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查核結果報告。

3.本公司之子公司 PACIFIC 
WORDWIDE HOLDINGS LTD.原
資金 

貸與孫公司(MAOBAO VIETNAM 
INC.)額度美金貳佰萬元擬調 

整為額度美金壹佰肆拾萬元正案。

1.子公司(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擬於越南設立

商貿公司事宜案。

第二屆第五次

113.07.16 
2.本公司擬資金貸與子公司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 限額美金叁拾

萬元正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決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通過。

第二屆六次

113.08.12 

1.113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決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通過。

2.增訂本公司「永續報告書編製作

業辦法」案。

3.113 年度 4~6 月份內部控制制度

有效性之查核結果報告案。

4.本公司之子公司 (MAOBAO 
VIETNAM INC.)增加資金貸與美

金 100 萬元額度案。

第二屆第七次

113.11.12 

1.113 年度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決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通過。

2.113 年度 7~9 月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查核結果報告。

3.114 年度稽核計畫。

4.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內

控制度案。

5.增訂本公司「永續資訊管理辦

法」內控制度案。

6.本公司之子公司 (MAOBAO 
VIETNAM INC.)增加資金貸與美

金 60 萬元額度案。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無此情形。

三、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

表決情形: 無此情形。

四、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重大事項、方

式及結果等）。全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阮呂曼玉會計師於 113/03/12 召開單獨溝通會議及 113/03/12
第二屆第三次審計委員會；相關決議事項請詳上述及本公司網站。

註：

＊ 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實

際列席次數計算之。

＊ 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獨

立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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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並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

公
司

網
站

\投

資
人

資
訊

查
詢

(h
tt

p:
//

ww
w.

m
ao

ba
o.

co
m.

t
w)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   

(一
)本

公
司

除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代

為
處

理
相

關
業

務
外

，
並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聯
絡

資
訊

暨
意

見
反

應
電

子
信

箱
及

依
法

設
立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制

度
以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事
宜

。
 

(二
)本

公
司

與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定

期
更

新
並

掌
握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持
股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主
要

股
東

、
及

其
控

制
者

之
名

單
並

依
規

定
申

報
相

關
資

訊
。

 

(三
)本

公
司

已
依

法
令

規
範

建
立

相
關

管
理

制
度

及
對

子
司

之

監
理

辦
法

，
以

適
當

控
管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及

建
立

適
當

之
防

火
牆

。
 

(四
)本

公
司

已
於

內
控

中
訂

定
「

道
德

行
為

」
及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作
業

法
」，

並
據

以
執

行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
(一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政
策

及
落

實
情

形
並

揭
露

於
公

司
官

網
；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之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與

目
前

達
成

情
形

：
一

、
多

元
化

政
策

：
本

公
司

依
據

所
制

定
之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3

點
所

示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規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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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範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除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之
董

事
不

宜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外
，

並
就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以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宜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1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文
化

等
。

2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二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應

指
導

公
司

策
略

、
監

督
管

理
階

層
、

對
公

司
及

股
東

負

責
，

其
公

司
治

理
制

度
之

各
項

作
業

與
安

排
，

應
確

保
董

事
會

依
照

法
令

、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或
股

東
會

決
 議

行
使

職
權

。

董
事

會
應

具
備

適
足

之
專

業
知

識
及

技
能

，
成

員
專

業
背

景
應

涵
蓋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
科

技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如
下

：
 
1.

營
運

判
斷

能
力

。
2.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
 3

.經
營

管
理

能
力

。
4
.危

機
處

理
能

力
。

 5
.產

業
知

識
。

 6
.國

際
市

場
觀

。
7
.領

導
能

力
。

8
.決

策
能

力
。

  

三
、

目
前

達
成

情
形

及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如
 

下
：

  多
元

核
心

項
目

董
事

 

姓
名

 

性 別

經 營 管 理

領 導 決 策
 

產 業 知 識

財 務 會 計

法 律

行 銷

吳
瑞

華
 

女
v 

v 
v 

v 
 

v
 

何
奕

儒
 

男
v 

v 
v 

v 
 

v
 

吳
昭

雯
 

女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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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吳
賢

泰
 

男
v 

v 
v 

v 
 

v
 

吳
喬

蓁
 

女
 

v 
v 

 
 

v
 

蘇
亮

 
男

v 
v 

v 
v
 

 
v
 

黃
建

誠
 

男
 

v 
v 

 
v
 

 

陳
薇

芝
 

女
v 

v 
v 

v 
 

 

林
峻

樟
 

男
v 

v 
v 

v 
 

v
 

為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並

促
進

董
事

會
組

成
與

結
構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之
政

策
考

量
公

司
營

運
架

構
、

業
 

務
發

展
方

向
、

未
來

發
展

趨
勢

等
各

種
需

求
，

並
宜

評
估

 

各
種

多
元

化
面

向
，

例
如

：
基

本
組

成
、

專
業

經
驗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等
。

本
公

司
現

任
董

事
會

由
9位

董
事

組
 

成
，

包
含

4位
獨

立
董

事
，

成
員

具
備

財
金

、
商

務
、

管
 

理
、

法
律

等
領

域
之

豐
富

經
驗

與
專

業
。

此
外

本
公

司
亦

 

注
重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之

性
別

平
等

，
女

性
董

事
目

標
為

 

25
%以

上
，

本
公

司
目

前
9位

董
事

，
包

括
4
位

女
性

董
事

，
 

比
率

為
44

%。
 

(二
)本

公
司

已
計

於
10

9/
6月

成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
目
前

由
審

計

委
員

取
代

監
察

人
功

能
，

依
照

本
公

司
實

務
所

須
情

形
，

目
前

已
設

置
薪

酬
委

員
會

並
設

有
3席

委
員
。
本

公
司

對
於
企

業
應

盡

之
社

會
責

任
，

一
直

秉
持

著
「

取
之

社
會

、
用

之
社

會
」

的
態

度
經

營
。

自
20

14
年

12
月

成
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推
動

委
員

會
。

並
後

續
更

名
為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在

經
濟

面
、

環
境

面
及

社
會

面
等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上
，

積
極

推
動

各
項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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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 

(三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作

為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之

依
據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11
3年

度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已
於

11
4/

3/
1
2董

事
會

進

行
，

自
11

3年
度

起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將
包

含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E
x.

審
計

委
員

會
、

薪
酬

委
員

會
等

)
並

將
評

結
果

於
董

事
事

會
中

報
告

並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董

事
會

重
大

決
議

/
第

十
五

屆

第
九

次
議

事
錄

。
 

(四
)本

公
司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
每

年
評

估
聘

任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
評

估
會

計
師

或
其

家
屬

是
否

有
重

大
財

務
利

益
、

商
業

關
係

、
擔

任
重

大
職

務
或

對
審

計
工

作
有

直
接

且
重

大
影

響
、

與
董

事
或

經
理

人
無

二
親

等
之

關
係

及
收

受
價

值
重

大
之

餽
贈

或
禮

物
，

並
請

會
計

師
出

具
會

計
師

超
然

獨
立

聲
明

後
提

報
董

事
會

通
過

並
委

任
其

會
計

師
。

其
評

估
程

序
說

明
揭

露
於

年
報

。
本

公
司

已
於

11
4/

03
/1

2董
事

會
進

行
11

4年
度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
本

公
司

目
前

由
財

務
部

門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任

命
財

務
主

管
趙

佳
玲

經
理

兼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一

職
，

其
具

備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從

事
財

務
、

會
計

及
股

務
等

管
理

工
作

經
驗

達
三

年
以

上
，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並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

包
括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及
變

更
登

記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相

關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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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
本

公
司

已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作

法
如

下
:
（

一
）

公
司

網
站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聯
絡

資
訊

暨
意

見
反
應

專
區
，

包
含

客
戶

專
區

、
股

東
專

區
、

供
應

商
專

區
及

員
工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

二
）

設
置

0
80

0
客

服
專

線
，

及
時

回
應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之
疑

問
及

報
修

需
求

，
以

利
暢

通
與

消
費

者
溝

通
之

管
道

。
（

三
）

設
置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

回
應

股
東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議
題

。
（

四
）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設

置
員

工
意

見
信

箱
及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
不

定
期

公
告

公
司

人
事

、
福

委
會

等
相

關
訊

息
，

並
設

有
員

工
關

懷
申

訴
暨

道
德

舉
報
信

箱
。

(五
）

藉
由

網
際

網
路

、
e-

ma
i
l、

電
話

及
傳

真
等

通
訊

方
式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建
立

溝
通

管
道

。
本

公
司

預
計

於
11

4/
05

/1
2董

事
會

進
行

11
3年

度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情
形

報
告

，
並

將
報

告
結

果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董
事

會
重

大
決

議
/第

十
五

屆
第

十
次

議
事

錄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
 

本
公

司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_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股

務
代

理
部

，
代

辦
本

公
司

各
項

股
務

事
宜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資
訊

公
開

（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  

(一
)本

公
司

網
址

為
ht

tp
：

//
w
ww

.m
ao

ba
o.

c
om

.t
w；

有
關

本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資
訊

，
已

依
法

令
規

定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二
)本

公
司

依
工

作
職

掌
設

有
專

人
負

責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本
公

司
依

法
架

構
完

整
之

發
言

人
制

度
，

發
言

人
由

陳
宣

汝
經

理
擔

任
，

代
理

發
言

人
則

由
趙

佳
玲

經
理

擔
任

。
 

(三
)本

公
司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將

由
會

計
單

位
評

估
其

未
來

改
善

之
可

行
性

。

11
3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及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已
於

 
11

4/
3/

1
2提

董
事

會
通

過
並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公
告

。
本

公
司

 1
13

年
度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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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1
13

年
度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已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公
告

並
申

報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
 

(一
)員

工
權

益
：

1.
本

公
司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明
訂

員
工

酬
勞

採

區
間

比
例

，
保

障
員

工
分

享
經

營
成

果
之

權
益

。
2.

本
公

司
設

有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由

公
司

提
供

穩
定

之
經

費
來

源
辦

理
各

項
職

工
福

利
措

施
，

提
升

員
工

福
利

。
3
.本

公
司

除
依

法
為

員

工
投

保
勞

健
保

、
提

撥
退

休
金

，
讓

員
工

得
以

安
心

工
作

外
，

另
以

團
體

保
險

提
高

對
員

工
及

其
眷

屬
之

保
障

。
 

(二
)僱

員
關

懷
：

本
公

司
除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經
常

舉

辦
員

工
聯

誼
會

及
國

內
外

員
工

旅
遊

、
實

施
退

休
金

制
度

外
，

並
鼓

勵
員

工
參

與
國

內
外

各
項

訓
練

課
程

與
技

術
研

討
、

重
視

勞
工

關
係

，
提

供
平

等
就

業
機

會
，

並
設

有
員

工
關

懷
申

訴
暨

道
德

舉
報

信
箱

。
 

(三
)投

資
者

關
係

：
本

公
司

設
有

網
站

、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

隨
時

提
供

投
資

人
公

司
訊

息
，

維
護

投
資

關
係

。
 

(四
)供

應
商

關
係

：
本

為
維

護
供

應
商

權
益

，
本

公
司

在
不

違

反
法

令
、

不
危

害
公

司
及

股
東

權
益

的
前

提
下

，
提

供
供

應
商

評
估

本
公

司
信

用
狀

況
所

需
之

ㄧ
切

財
務

業
務

資
訊

。
 

(五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提

供
各

權
責

單
位

做
為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溝

通
管

道
，

以
維

護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益

，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六
)董

事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均

有
產

業
專

業
背

景

及
經

營
管

理
實

務
經

驗
，

本
公

司
亦

並
不

定
期

提
供

相
關

進
修

資
訊

給
予

參
考

。
且

9位
董

事
均

依
照

法
令

規
定

符
合

每
年

進

修
時

數
。

11
3年

度
董

事
進

修
時

數
為

57
小

時
超

過
法

定
之

進

修
時

數
。

 

(七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依
法

訂
定

各
種

內
部

規
章

，
進

行
各

種
風

險
管

理
及

評
估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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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詳
見
年
報
五
、
財
務
狀
況
及
經
營
結
果
之
檢
討
分
析
與
風
險

事
項
、
風
險
事
項
分
析
評
估
。
 

(八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與
 

客
戶
維
持
穩
定
良
好
關
係
，
並
設
有
08
00
客
戶
申
訴
專
線
，
負
責

處
理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之
申
訴
。
 

(九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10
7年

已
為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11
4年

亦
續
保
。
 

(十
)本

公
司
專
責
單
位
預
計
於
1
14
/
05
/1
2董

事
會
報
告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並
每
年
揭
露
於
公
司
官
網
/E
SG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未
列
入
受
評
公
司
者
無
需
填
列

) 
11
3年

公
司
改
善
情
形
：
已
將
11
3年

股
東
會
後
上
傳
全
程
不
間
斷
錄
音
錄
影
放
置
本
公
司
官
網
/股

東
服
務
專
區
。
 

11
4年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本

公
司
將
於
股
東
會
報
告
董
事
領
取
之
酬
金
(包

含
酬
金
政
策
、
個
別
金
內
容
及
數
額
）。

 

註
：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是

｣或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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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設置薪酬委員會情形：
本公司已於 100 年 12 月成立薪酬委員會,並經董事會通過任命三位薪酬委員，自 101 年
起每年至少召集兩次薪酬委員會。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身分別

 (註 1)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蘇亮
參閱附表一董事及獨立董事資

料(二)相關內容。

參閱附表一董事及獨立董

事資料(二)相關內容。

0 家 

獨立董事 黃建誠
參閱附表一董事及獨立董事資

料(二)相關內容。

參閱附表一董事及獨立董

事資料(二)相關內容。

0 家

獨立董事 林峻樟
參閱附表一董事及獨立董事資

料(二)相關內容。

參閱附表一董事及獨立董

事資料(二)相關內容。

0 家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一)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二)本屆委員任期：112 年 06 月 20 日至 115 年 06 月 19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

會 2 次(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Ｂ/Ａ)(註) 

備註 

召集人 蘇亮 2 0 100% 
委員 黃建誠 2 0 100% 
委員 林竣樟 2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 :無此情形。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

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薪酬委員會最近年度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酬委員會意見之處

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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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酬委員

會意見之處理 

第五屆第三次

113.03.12 

1.審議討論本公司董事

(含獨立董事)車馬費及

業務執行報酬案。 

2.審議討論本公司董事

長每月薪資結構及給付

金額案。 

3.審議討論本公司經理

人每月薪資結構及給付

金額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核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

出席董事通過。

第五屆第四次

113.11.12 

1.審議討論本公司董事

113 年績效及薪資報酬數

額案。 

2.審議討論本公司董事

長 113 年績效及薪資報

酬數額案。 

3.審議討論本公司經理

人 113 年績效及薪資報

酬數額案。 

4.審議討論本公司薪酬

委員會 114 年之工作計

畫案。 

全體出席委員經過

討論一致同意，並

送董事會核議。

提董事會由全體

出席董事通過。

三、提名委員會成員資料及運作情形資訊：無，本公司目前尚未設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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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
1
.
毛

寶
董

事
會

通
過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總
經

理
成

立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並

委
請

總
經

理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擬
定
永
續
發
展
方
針
，
負
責
於

公
司

內
部

推
行

並
且

落
實

，
逐

步
將

永
續

經
營

理
念

融
入

公

司
企

業
文

化
當

中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由

總
經

理
召

集
各

單

位
主
管
組
成
，
總
經
理
負

責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有
關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面

之
策

略
規

劃
及

實
施

成
效

審
查

，
由

財
務

課
負

責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
各
委
員

負
責
執
行
及
成
效
報
告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實
施

每
年

於
董

事
會

提
出

成
效

報
告

，
以

利
董

事

會
對
永
續
發
展
之
督
導
及
推
行
之
有
效
性
。
 

2
.
公

司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推

動
單

位
成

員
之

組

成
、
運
作
及
當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
治
理
 

架
構
 

專
責
 

單
位
 

執
行
工
作
項
目
 

主
任
 

委
員
 

總
經
理

負
責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有
關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面
之
策
略

規
劃
及
實
施
成
效
審
查
 

執
行
 

秘
書
 

財
務
課

負
責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
彙
整
各

委
員
負
責
執
行
集
成
效
報

告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實
施
每

年
於
董
事
會
提
出
成
效
報
告

以
利
永
續
發
展
推
行
之
有
效

性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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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公
司
治

理
小
組

稽
核

、

財
務

、

會
計

、

資
管

 

中
心

 

公
司

治
理

、
永

續
經

營
、

倫
理

誠

信
、

經
營

績
效

、
風

險
控

管
、

法
規

遵
循

、
資

訊
安

全
 

永
續

環

境
小

組
 

環
安

、

廠
務

、

研
發

 

節
能

減
碳

、
水

資
源

、
廢

污
水

及
廢

棄
物

 

供
應

鏈

小
組

 

採
購

、

品
管

 

供
應

商
環

境
、

勞
工

、
人

權
管

理
 

勞
工

權

益
小

組
 

人
資

、
 

環
安

 

薪
酬

福
利

、
勞

資
關

係
、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

人
才

培
育

 

社
會

參
與
小
組

人
資

、
品
牌
 

企
劃
、

廠
務
 

與
當
地
社
群
居
民
溝
通
、
公
益

活
動
、
客
戶
服
務
 

3
.永

續
經
營
願
景
與
政
策
 

我
們
的
願
景
 

台
灣
清
潔
保
養
防
護
用
品

第
一
品
牌
/開

發
新
興
市

場
 
行
銷
全
亞
洲
 

我
們
的
經
營
理
念
 

誠
信
經
營
/研

究
創
新
/ 

致
力
環
保
/回

饋
社
會
 

我
們
的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符
合
法
規
與
客
戶
要
求
/ 

綠
色
產
品
/提

供
健
康
安

全
職
場
/社

會
共
榮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註

2)
 


1
.重

大
考
量
面
及
其
邊
界
以
毛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主
，
未

包
含

Pa
c
if
i
c 
W
or
l
dw
i
de
 
Ho
l
di
ng
s 
Lt
d.
、
Ma
o 
Ba
o 

V
ie
t
na
m
 I
n
c.
、
毛
寶
(
上
海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
 

2
.利

害
關
係
人
與
公
司
的
經
營
密
不
可
分
，
我
們
關
注
利
害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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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關
係
人
的
需
求
，
並
為
了
讓
報
告
揭
露
的
資
訊
能
夠
符
合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需
求
，
毛
寶
針
對
報
告
書
進
行
實
質
性
分
析
，

透
過
「
鑑
別
利
害
關
係
人
」、
「
永
續
議
題
蒐
集
」、
「
調
查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
「
重
大
議
題
分
析
」、
「
審
查
與
結

果
」
等
五
大
步
驟
，
決
定
永
續
報
告
書
的
重
大
議
題
。
 

風
險
項
目

風
險
說
明
 

計
畫
作
法
及
因
應
措
施
 

財
務
風
險

客
戶
應
收
 

帳
款
風
險
 

依
據
客
戶
規
模
以
及
交
易
金

額
，
在
客
戶
交
易
前
辦
理
合

理
對
應
金
額
與
模
式
之
質
押

設
定
，
並
依
需
求
設
定
合
理

信
用
額
度
，
於

ER
P
系
統
針

對
應
收
款
超
過
信
額
者
進
行

出
貨
控
管
，
並
由
相
關
單
位

及
時
警
示
並
積
極
進
行
帳
款

催
收
，
將
客
戶
交
易
帳
款
風

險
降
至
最
低
。
 

競
爭
風
險

競
爭
廠
牌
 

以
類
似
商
 

品
或
競
爭
 

價
格
進
入
 

市
場
，
影
 

響
銷
售
、
 

營
收
以
及
 

獲
利
 

主
動
積
極
進
行
消
費
者
與
市

場
調
查
，
持
續
產
品
調
整
與

開
發
的
動
能
與
規
劃
，
強
化

資
訊
保
密
、
維
持
產
品
與
品

牌
競
爭
力
；
持
續
關
注
市
場

上
競
品
動
態
，
建
立
業
務
與

行
銷
企
劃
單
位
訊
息
針
對
市

場
即
時
回
饋
機
制
，
於
事
前

或
第
一
時
間
反
應
競
爭
者
策

略
與
行
動
，
維
持
本
身
競
爭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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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法
規
遵
循

風
險
 

相
關
法
規
 

如
商
品
標
 

示
、
食
品
 

衛
生
、
環
 

境
保
護
等
 

條
文
的
增
 

修
異
動
或
 

擴
大
解
釋
 

確
保
商
品
及
運
作
均

遵
循

現
有
法
規
，
保
持
與
相

關
公

會
的
密
切
聯
繫
以
接
收

最
新

法
規
訊
息
，
主
動
取
得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電
子
訊
息
。
 

環
境
污
染

與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產
品
原
物

料
、
產
品
 

製
造
生
產

運
送
各
環

節
對
環
境

衝
擊
程
度

的
改
變
 

持
續
與
供
應
鏈
上
下
游
利
害

關
係
者
保
持
密
切
溝
通
，
確

保
生
產
運
作
所
使
用
的
原
物

料
與
環
節
均
符
合
環
保
相
關

法
規
，
優
先
採
用
對
環
境
影

響
衝
擊
最
小
者
(如

高
生
物

分
解
度
、
高
安
全
性
、
高
效

能
低
消
耗
量
之
原
物
料
)，

並
積
極
研
討
各
種
形
式
的
節

能
減
碳
措
施
。
 

原
物
料
供

應
中
斷
風

險
 

主
要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供
貨
能
力

限
縮
或
交

期
拉
長
，
 

影
響
生
產

與
供
貨
，
 

降
低
市
場

競
爭
力
與

品
牌
信
譽
 

針
對
主
要
原
料
或
包
材
，
詢

求
及
培
養
主
要
原
物
料
之
第

二
供
應
商
，
同
時
與
最
少
兩

家
供
應
保
持
合
作
關
係
。
 

限
水
 

生
產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積
極
進
行
節
約
用
水
相
關
舉

措
，
監
控
用
水
量
並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的
水
源
流
失
浪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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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評
估
可
減
省
水
用
量
之
產
品

以
及
製
程
。
 

政
府
能
源

政
策
變
更

電
價
調
漲

造
成
生
產

成
本
的
提

升
 

積
極
進
行
節
約
用
電
相
關
舉
措

續
研
討
各
項
生
產
流
程
優
化

應
政
府
新
能
源
政
策
已
於

11
成
建
置
新
竹
廠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備
，
並
於

11
3
年
接
續
完
成
建

二
期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
以

應
電
價
調
漲
造
成
生
產
成
本
的

及
節
省
能
源
耗
能
及
減
碳
均
有

效
益
。
 

三
、
環
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
一
)
毛
寶
在
追
求
均
衡
發
展
，
永
續
經
營
之
前
提
下
，
 

對
外
宣
誓
企
業
保
護
環
境
與
維
護
社
區
安
全
的
決
心
 

，
對
內
要
求
員
工
充
實
專
業
，
持
續
創
造
環
保
有
益
社
會
大
眾

的
產

品
，

以
安

全
衛

生
環

保
作

為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的

基
本

考

量
。

並
透

過
環

安
人

員
稽

核
所

發
現

之
缺

失
，

列
入

改
善

重

點
，
透
過

P
DC
A
循
環
持
續
改
善
，
以
達
到
環
安
衛
管
理
符
合

法
規

、
持

續
改

善
的

精
神

。
2.
1
11

年
通

過
IS
O
14
06
7

及

I
SO
1
40
6
4-
1
第
三
方

S 

\
GS

查
證
標
準
及
其
所
涵
蓋
範
圍
_
以
毛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主
。
並
同
時
於
永
續
報
告
書
加
入

SA
SB

永
續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及

TC
F
D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
二
)
綠
色
採
購
:

我
們

致
力

於
研

發
符

合
環

保
需

求
的

產
品

，
減

少
地

球
環

境
負
荷
，
同
時
確
保
消
費
者

在
享
受
高
效
清
潔
的
同
時
，
也
能
共

同
參
與
環
境
保
護
行
動
。
 

在
界

面
活

性
劑

的
選

擇
上

，
公

司
逐

步
轉

向
以

可
再

生
資

源
為

基
礎

的
原

料
，

優
先

選
擇

天
然

椰
子

油
或

棕
櫚

油
來

源
的

界
面
活
性
劑
（
如
：
十
二
烷
基
醚
硫
酸
鈉
，
SL
ES
），

其
生
產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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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過
程
中
碳
排
放
相
較
於
石
化
來
源
的
界
面
活
性
劑
（
如
：
十
二

烷
基
苯
磺
酸
，
LA
S）

顯
著
降
低
。
植
物
原
料
在
生

長
過
程
中

能
夠
吸
收
二
氧
化
碳
，
進

一
步
降
低
整
體
碳
足
跡
，
符
合
綠
色

化
學
與
永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
 

為
具
體
實
踐
碳
減
排
承
諾
，
我
們
積
極
調
整
原
物
料
供
應
鏈
，

並
與
符
合
永
續
標
準
（
如
 
RS
P
O永

續
棕
櫚
油
認
證
）
的
供
應

商
合

作
，

確
保

所
使

用
的

天
然

油
脂

來
源

符
合

環
保

與
社

會
責
任
標
準
。
相
較
於
 2
02
3
 年

，
2
0
24
 
年
我
們
所
使
用
的
天

然
椰

子
油

或
棕

櫚
油

來
源

的
界

面
活

性
劑

（
SL
ES

）
已

增
加

4
8.
7
 噸

，
顯
示
我
們
在
降
低
石
化
成
分
依
賴
與
提
升
永
續
原

料
使
用
比
例
方
面
取
得
實
質
進
展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
(
三
)
 1
.遵

守
法
規
要
求
：
公
司
所
有
產
品
、
活
動
及
服
務
均

遵
守
並
符
合
政
府
安
衛
法
規
、
環
保
法
規
及
其
它
要

求
。
2.
推

動
風
險
管
理
：
降
低
環
境
、
安
全
衛
生
風
險
，
並
減
少
對
人
員

及
環
境
之
影
響
。
3.
持
續
工
作
改
善
：
定
期
審
查
管
理
績
效
，

持
續
努
力
朝
向
零
災
害
、
零
事
故
、
零
污
染
之
目
標
。
4.
落
實

訓
練

宣
導

：
使

全
體

同
仁

認
知

公
司

政
策

及
對

利
害

相
關

人

應
負

之
責

任
，

並
提

供
必

要
之

工
作

訓
練

。
5.

滿
足

客
戶

需

求
：
全
力
實
現
對
客
戶
之

承
諾
，
並
使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均
能
了

解
公

司
環

安
衛

政
策

及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6
.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毛
寶

新
竹
工
廠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工
程

於
11
1
年

7
月

12
日

起
建

置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裝
置
，
第
二
期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工
程
於
11
3

年
04
月
開
始
，
並
於
1
13
年
11
月
完
成
及
經
台
電
核
准
併
聯
發

電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裝
置
容
量
1
72
.2
kW
p，

預
估
第
一
年

總
發
電
度
數
20
8
,7
5
1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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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
2
02
4
年
度
之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預
計
於

20
25

年
度

6
月
底
前

完
成
盤
查
。
總
排
放
量
為

67
1.
1
6
公
噸

CO
2e
/年

，
排
放
密

集
度
為

1
.2
0
公
噸

C
O2
e
/百

萬
營
收
。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總
公
司
及
新
竹
工
廠
 

(
1)
溫
室
氣
體
: 

 
2
0
2
3
年

 
2
0
2
4
年

 

範
疇

一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
 

母
公

司
 

1
5
6
.
0
9
 

1
5
8
.
6
0
 

範
疇

二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
 

母
公

司
 

4
0
5
.
6
4
 

3
9
5
.
4
3
 

範
疇

三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
 

母
公

司
 

1
1
4
.
5
9
 

1
1
7
.
1
3
 

合
計

 
6
7
6
.
3
2
 

6
7
1
.
1
6
 

(2
)用

水
量

: 

新
竹
工
廠
 

20
23

年
 

20
24

年
 

用
水
量
(公

噸
) 

17
,1
5
5 

18
,1
66
 

(
3)
廢
棄
物
:
 

事
業
廢
棄
物
統
計
量
(新

竹
工
廠
) 
 
  
單
位
:公

噸
 

項
目
 

20
23

年
 

20
24

年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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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主
要

事
業

廢
棄

物
以

汙
泥

及
廢 塑

膠
、
廢
容
器
為
主
，
無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事
業
廢
棄
物
皆
委

託
合

法
之

清
運

公
司

送
至

合
法

的
處

理
廠

所
離

廠
處

置
，

以

回
收
為
主
要
處
理
方
式
，
以
降
低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衝
擊
。
20
24

年
度
工
廠
事
業
廢
棄
棄
物
總
產
出

5
63
.9

公
噸
，
事
業
廢
棄

物
回
收
比
率
達

9
0%
。
 

我
們
的
做
法
: 

【
減
碳
】
 

1
.於

生
產
流
程
進
行
製
程
改
良
，
使
能
源
發
揮
最
大
效
益
減

少
排
碳
，
並
列
入
管
理
目
標
逐
年
降
低
排
碳
量
，
以
善
盡
企

業
公
民
的
責
任
。
 

2
.辦

公
室
空
調
溫
度
調
整
 2
8°
C
，
減
少
過
份
排
碳
。
 

汰
換
老
舊
的
定
頻
式
冷
氣
機
及
定
頻
式
空
壓
機
，
更
新
為
變

頻
式
冷
氣
機
及
變
頻
式
空
壓
機
，
以
節
能
減
碳
。
 

3
.汰

換
老
舊
及
故
障
的
日
光
燈
等
照
明
設
備
，
以
節
能
減

碳
。
 

4
.進

行
屋
頂
太
陽
能
板
的
裝
設
評
估
與
規
劃
，
期
能
為
節
能

減
碳
盡
一
份
力
。
 

5
.毛

寶
新
竹
工
廠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工
程
於

11
1
年

7
月

1
2

日
起

進
行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裝

置
容

量
31
6
.3
54
 

k
Wp
，
11
1
年
度
~
11
3
年
度
累
計
太
陽
能
發
電

80
5,
10
8
度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第
二
期
工
程
預
計
將
於

11
3
年

4
月
開

生
活
垃
圾
 

6.
00
 

6 

廢
塑
膠
混
合
物
 

10
.2
2
 

9.
24
 

有
機
性
汙
泥
 

35
.9
3
 

58
.2
 

廢
容
器
 

46
4.
4
5 

49
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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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始
，
並
於

1
13

年
1
1
月
完
成
及
經
台
電
核
准
併
聯
發
電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裝
置
容
量

1
72
.
2
kW
p，

11
3
年
度
累
計
太

陽
能
發
電

22
,
62
8
度
。
預
估
第
一
年
總
發
電
度
數

20
8
,7
51

度
。
 

【
減
廢
-
垃
圾
分
類
】
 

1
.推

動
垃
圾
分
類
，
設
立
資
源
回
收
箱
，
達
到
減
廢
。
 

2
.推

動
減
少
免
洗
餐
具
之
使
用
，
減
少
生
活
垃
圾
量
。
 

【
事
業
廢
棄
物
】
 

1
.
對

企
業

內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依

管
理

辦
法

進
行

管
制

作
業

，

並
依

照
各

廢
棄

物
之

化
學

特
性

進
行

分
類

與
儲

存
，

再
委

託

合
格
之
廠
商
進
行
清
理
。
 

2
.
為

增
加

廢
棄

物
處

理
之

管
道

而
新

增
廢

棄
物

處
理

品
項

,

新
竹
工
廠
於

11
1
年

4
月

12
日
提
出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理
計
畫

書
變
更
申
請
，
業
經
新
竹
縣
政
府
環
保
局
於

11
1
年

7
月

11

日
發
文
通
知
審
查
核
准
(
府
授
環
業
字
第

11
18
65
71
45

號
)
。

四
、
社
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
一
)
為
致
力
維
護
員
工
基
本
人
權
，
塑
造
具
充
分
人
權
保
障

之
工
作
環
境
，
本
公
司
認
同
並
支
持
《
聯
合
國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聯
合
國
：
全
球
盟
約
》
、《

聯
合
國
：
國
際
勞
動
組

織
公
約
等
各
項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對
外
同
時
並
致
力
於
杜
絕

任
何
侵
犯
及
違
反
人
權
的
行
為
，
制
定
工
作
規
則
、
出
缺
勤

管
理
辦
法
、
性
騷
擾
及
防
治
辦
法
等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及
程

序
。
保
障
員
工
之
合
法
權
益
，
並
尊
重
基
本
勞
動
人
權
原

則
，
並
無
有
危
害
勞
工
基
本
權
利
之
情
事
。
公
司
高
階
主
管

年
度
皆
會
進
行
重
要
商
業
倫
理
(
誠
信
經
營
等
)宣

導
，
此
外

公
司
管
理
單
位
年
度
都
會
進
行
人
權
政
策
、
性
騷
擾
及
防
治

辦
法
等
宣
導
，
祈
使
公
司
內
部
之
成
員
乃
至
於
外
部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
均
同
能
獲
得
公
平
而
有
尊
嚴
的
對
待
，
爰
訂
定
本

公
司
人
權
政
策
。
並
於
1
08
/
3/
2
2董

事
會
訂
定
「
人
權
政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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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策
」。

11
3/
1
2/
2
6舉

辦
「
人
權
教
育
」
線
上
宣
導
課
程
/3
0

分
鐘
/7
7
人
次
參
與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
(
二
)
為
吸
引
及
留
任
優
秀
人
才
，
並
使
員
工
與
公
司
共
享
營

運
成
果
，
本
公
司
提
供
完
善
的
薪
獎
與
福
利
，
以
吸
引
及
保

留
人
才
，
主
要
注
重
內
部
公
平
性
、
外
部
競
爭
力
以
及
依
績

效
給
薪
三
個
原
則
為
基
礎
，
結
合
公
司
、
單
位
、
個
人
營
運

績
效
，
並
透
過
與
就
業
市
場
薪
資
水
準
比
較
，
提
供
合
理
且

具
競
爭
力
的
薪
酬
制
度
。
人
力
資
源
為
公
司
最
重
視
且
重
要

之
資
產
，
基
於
平
等
、
平
權
且
安
全
無
虞
之
工
作
環
境
下
，

配
合
完
善
之
培
訓
及
薪
資
福
利
制
度
。
 

人
力
資
源
為
公
司
最
重
視
且
重
要
之
資
產
，
基
於
平
等
、
平

權
且
安
全
無
虞
之
工
作
環
境
下
，
配
合
完
善
之
培
訓
及
薪
資

福
利
制
度
。
 

員
工
福
利
項
目
 

 
  
 
 全

職
員
工
 

新
竹
工
廠
 

辦
公
室
區
 

團
體
意
外
險
、
勞
健
保
 

V 
V 

特
別
休
假
 

V 
V 

產
假
、
育
嬰
假
 

V 
V 

結
婚
/
葬
補
助
 

V 
V 

依
法
退
休
制
度
(勞

退
) 

V 
V 

三
節
獎
金
 

V 
V 

年
終
獎
金
 

V 
V 

定
期
健
檢
 

V 
V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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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退
休

制
度

與
實

施
情

形
 

退
休
金
制
度

舊
制
 

新
制
 

適
用
法
源
 

勞
動
基
準
法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如
何
提
撥
 

按
員
工
每
月

薪
資
總
額
2%

提
撥
，
以
公

司
名
義
存
入

台
灣
銀
行
之

專
戶
。
 

依
員
工
投
保
等
級

提
撥
6%
至
勞
工
保

險
局
個
人
專
戶
。
 

提
撥
金
額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累
積
金

額
新
台
幣

27
,9
8
4仟

元
 

1
13
年
度
提
撥
新

台
幣
4,
13
2仟

元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
三
)
本
公
司
新
竹
廠
設
有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委
員
會
」，

以
維
護
工
作
安
全
、
防
範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
改
善
工

作
環
境
與

維
護
員
工
健
康
，
其
中
勞
方
代
表
占
整
體
委
員
人
數
 1
/
3 
以

上
，
委
員
會
運
作
皆
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辦
法
」
辦
理
，

使
公

司
各

部
門

在
安

全
作

業
管

理
下

運
作

，
以

建
立

良
好

的

工
作
環
境
，
落
實
公
司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
委
員

會
每
季
召

開
會

議
一

次
，

藉
由

勞
工

代
表

與
管

理
階

層
共

同
研

討
環

安

衛
相
關
議
題
，
推
行
各
項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管
理
，
預

防
職
業
災

害
發

生
及

保
障

員
工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

本
工

廠
之

工
作

場

所
無

與
其

職
業

有
關

之
疾

病
高

發
生

率
與

高
風

險
的

工
作

者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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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
四
)
 我

們
承
諾
所
有
毛
寶
員
工
，
皆
能
獲
得
有
系
統
與
專
業

的
訓
練
、
培
育
與
指
導
，
毛
寶
提
供
適
當
的
資
源
，
讓
每
位
員

工
獲

得
有

效
執

行
公

司
任

務
的

多
重

技
術

與
知

識
，

以
做

為

生
產

力
提

昇
的

憑
藉

，
連

結
企

業
策

略
與

品
質

訓
練

培
育

發

展
的
專
業
指
引
。
本
公
司
訓
練
特
色
如
下
:
 

2
02
2
年
重
點
課
程
—
在
職
訓
練
 

建
構

完
整

的
行

銷
通

路
外

，
我

們
也

重
視

軟
體

(
人

)
行

銷
專

業
的
提
升
，
對
於
上
、
下
經
驗
傳
承
，
除
了
加
強
產
品
行
銷
面

之
知
識
傳
承
，
業
務
單
位

每
月
召
開
產
品
行
銷
分
享
會
議
，
由

各
業

務
同

仁
就

日
常

業
務

開
發

及
客

戶
溝

通
技

巧
實

施
交

流
，
透
過
實
例
與
討
論
學
習
充
實
行
銷
營
業
人
員
的
戰
鬥
力
。

e
-l
e
ar
n
in
g
學
習
—
無
遠
弗
屆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建
立
知
識
管
理
專
區
，
透
過
內
外
部
教
育
訓

練
之
教
材
、
研
發
成
果
分
享
、
法
規
各
面
向
之
知
識
透
過
電

子
化
檔
案
形
式
於
內
部
分
享
，
並
完
成
線
上
教
育
訓
練
管
理

系
統
之
建
置
。
2
02
4
年
度
教
育
訓
練
總
參
訓
共

11
84
.5

小

時
，
平
均
每
人
參
訓

7.
5
小
時
。
男
女
平
均
受
訓
時
數
 男

性
：
5.
3
小
時
，
女
性
：
9.
9
小
時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
五
)
 1
.
顧
客
的
健
康
與
安
全
: 
毛
寶
公
司
於
20
24
年
投
入

了
研
發
費
用
1,
9
00
仟
元
，
毛
寶
公
司
致
力
於
開
發
更
多
安

全
有
效
的
防
蚊
產
品
，
希
望
消
費
者
在
享
受
戶
外
生
活
的
同

時
，
可
以
免
受
蚊
蟲
的
困
擾
。
毛
寶
公
司
也
提
倡
環
境
的
永

續
發
展
，
致
力
於
開
發
對
環
境
衝
擊
低
的
環
保
產
品
，
珍
愛

地
球
，
2
02
4
年
開
發
出
四
款
環
保
產
品
並
取
得
環
保
標
章
認

證
。
 

2
.顧

客
隱
私
:我

們
致
力
於
提
供
符
合
消
費
者
滿
意
及
期
待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
除
了
追
求
更
優
質
簡
便
的
服
務
流
程
，
也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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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持
續
增
加
擴
大
與
消
費
者
溝
通
管
道
，
廣
納
意
見
以
提
供
優

質
產
品
及
服
務
。
此
外
，
在
公
司
資
料
庫
內
部
運
用
上
，
強

化
消
費
者
授
權
同
意
及
日
後
取
消
授
權
機
制
，
使
購
物
平
台

更
簡
易
友
善
。
 

3
.產

品
及
服
務
標
示
: 
毛
寶
公
司
了
解
「
友
善
環
境
」
對
地

球
及
人
類
生
存
的
重
要
性
，
研
發
人
員
於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各

階
段
考
量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我
們
依
環
境
保
護
原
則
進
行
產

品
設
計
，
降
低
產
品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衝
擊
，
研
發
出
符
合
環

保
需
求
之
產
品
，
以
減
少
地
球
環
境
負
荷
；
因
此
在
界
面
活

性
劑
的
選
擇
，
毛
寶
研
發
逐
步
以
天
然
椰
子
油
或
棕
櫚
油
來

源
的
界
面
活
性
劑
為
主
要
成
分
，
該
成
分
容
易
於
自
然
環
境

所
分
解
，
取
代
對
傳
統
石
化
來
源
界
面
活
性
劑
的
依
賴
，
相

較
於
 2
0
23
年
，
20
2
4年

我
們
所
使
用
的
天
然
椰
子
油
或
棕

櫚
油
來
源
的
界
面
活
性
劑
（
SL
E
S）

已
增
加
 4
8.
7
 噸

，
顯

示
我
們
在
降
低
石
化
成
分
依
賴
與
提
升
永
續
原
料
使
用
比
例

方
面
取
得
實
質
進
展
。

毛
寶

公
司

在
新

產
品

上
市

前
，

除
了

驗
證

產
品

有
符

合
政

府

的
法
規
要
求
，
另
一
方
面
，
針
對
產
品
外
包
裝
上
的
訴
求
，
皆

會
委
託
第
三
方
公
正
單
位
進
行
產
品
的
檢
測
；
在
20
2
4年

，
毛

寶
開
發
8
項
新
產
品
均
委
託
第
三
方
公
正
單
位
進
行
檢
測
，
新

產
品

的
外

部
驗

證
比

率
達

1
00
%
，

各
別

檢
驗

項
目

及
檢

驗
結

果
皆
符
合
標
準
。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
(
六

)
供

應
鏈

管
理

:
毛

寶
將

每
家

供
應

商
視

為
重

要
合

作
夥

伴
，
我
們
每
年
對
供
應
商

進
行
評
核
，
對
於
我
司
大

宗
原
物
料

來
源

的
合

作
廠

商
，

均
優

先
考

慮
及

先
支

持
向

當
地

供
應

商
採
購
，
以
建
立
長
期
永
續

的
合
作
關
係
，
及
促
進
國

內
經
濟
發

展
，
期
望
達
到
減
碳
之
目
的
。
 

毛
寶

在
落

實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的

同
時

，
也

期
許

透
過

源
頭

供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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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應
商
的
參
與
配
合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
一
致
邁
向
永
續
經
營
。
持

續
落
實
既

有
的
供
應
商
管
理
制
度
包
括
有
害
物
質
管
理
(G
P)
，
20
24

年
持
續
整
個
供
應
鏈

RO
HS
 2
.0

之
落
實
，
依
照
有
害
物
質
管
理

辦
法
實
施

GP
調
查
，
廠
商
簽
署
宣
告
書
或
者
聲
明
書
，
以
落

實
GP

原
物
料
之
管
理
，
並
透
過
供
應
商
稽
核
實
施
查
核
。
 

毛
寶
永
續
採
購
策
略
為
：
 

A
.選

擇
適
當
的
供
應
商
：
我
們
優
先
選
擇
品
質
穩
定
、
符
合
環

境
與

社
會

責
任

的
在

地
供

應
商

，
以

減
少

環
境

負
擔

並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
包
括
推
動
廢

水
與
廢
棄
物
減
量
、
鼓
勵

節
能
省
電

與
節
水
措
施
，
並
支
持
循
環
經
濟
。
 

1
.
品

質
優

先
：

要
求

供
應

商
隨

貨
檢

附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如

C
OA
、
M
SD
S
)，

並
確
保
檢
驗
合
格
才
准
予
驗
收
入
庫
，
以
減
少

退
換
貨
風
險
及
穩
定
供
貨
品
質
。
 

2
.在

地
採
購
：
優
先
考
慮

國
內
供
應
商
，
其
次
選
擇

國
外
供
應

商
，
以
縮
短
供
貨
時
程
及

降
低
運
輸
成
本
，
同
時
也

能
減
少
碳

排
放
。
對
於
需
要
進
口
原

物
料
，
我
們
盡
量
整
合
需

求
合
併
採

購
為
主
，
避
免
少
量
多
次

出
貨
模
式
，
並
優
先
選
擇

基
隆
港
等

就
近
港
口
，
以
減
少
物
流
路
程
。
 

3
.包

材
減
量
：
針
對
國
內

液
體
大
宗
原
料
採
購
，
如

可
用
槽
車

運
送

則
以

此
方

式
進

行
，

並
搭

配
我

們
儲

槽
保

存
，

減
少

包
裝
；
或
是
循
環
使
用
噸
桶
(
1
mt
 I
B
C
桶
)
取
代
小
容
量

塑
膠
桶

裝
(2
00
k
g
桶
)。

此
外
，
我
們
鼓
勵
供
應
商
物
料
包
裝
紙
箱
重

覆
使
用
，
並
對
進
口
原
物

料
使
用
塑
膠
棧
板
，
這
些

措
施
皆
有

助
於
減
少
廢
棄
物
策
略
。
 

B
.堅

持
道
德
標
準
與
負
責
任
行
為
：
我
們
與
供
應
商
合
作

時
，
遵
循
誠
實
、
公
平
的
原
則
，
反
對
貪
污
與
賄
賂
，
並
建

立
以
信
任
與
合
作
為
基
礎
的
長
期
關
係
，
確
保
所
有
商
業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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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為
符
合
高
道
德
標
準
。
 

C
.強

化
供
應
商
關
係
與
社
會
責
任
管
理
：
我
們
定
期
與
供
應

商
溝
通
，
確
保
其
遵
守
員
工
健
康
安
全
、
人
權
保
障
，
對
女

性
、
少
數
族
群
等
提
供
公
平
待
遇
，
並
堅
決
反
對
雇
用
童
工

與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
本

報
告

書
之

財
務

數
據

，
係

經
引

用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簽

證
之

財
務

年
報

資
料

。
本

報
告

書
委

託
利

安
達

平
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按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所

發
佈

確
信

準
則

公
報

第
一

號
「

非
屬

歷
史

性
財

務
資

訊
查

核

或
核
閱
之
確
信
案
件
」，

對
報
告
書
中
所
揭
露
之
特
定
績
效
指

標
（
以
下
簡
稱
「
確
信
標

的
資
訊
」
）
執
行
有
限
確

信
程
序
並

出
具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無
重
大
差
異
。
本
公
司
秉
持
『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
之
精
神
，
以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永
續
經
營
管
理
理
念
為
營
運
之
最

高
指
標
，
遵
循
公
司
治
理
之
原
則
，
堅
持
資
訊
揭
露
及
營
運
透
明
化
，
在
兼
顧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利
益
下
，
致
力
於
加
強
公
司
營
運
績
效
，
以
確
保
股
東
權

益
。
董
事
會
對
公
司
的
經
營
管
理
具
監
督
之
責
，
並
與
經
營
團
隊
配
合
，
共
同
關
切
與
留
意
相
關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
交
易
所
之
法
令
限
制
、
變
動
與
規
範
之
最

新
狀
況
，
以
維
護
公
司
多
年
經
營
所
建
立
之
良
好
信
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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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毛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除
了
專
心
於
本
業
的
經
營
以
外
並
秉
持
取
之
於
社
會
，
用
之
於
社
會
誠
實
納
稅
，
與
社
會
互
動
，
關
懷
弱
勢
族
群
，
善
心
捐
贈
亦
不
落
人

後
；
2
02
4
年
也
做
了
以
下
捐
贈
產
品
，
幫
助
物
資
較
缺
乏
的
社
福
長
照
療
養
機
構
，
20
24

年
全
年
總
計
捐
贈
價
值
約

19
.2

萬
元
的
產
品
，
幫
助
各
院
所
清
潔

家
園
維
護
環
境
，
進
而
提
升
環
境
品
質
。
詳
細
彙
整
如
下
表
：
 

日
期
 

受
贈
單
位
 

受
贈
對
象
 

2
02
4
年
 
1 
月
 

財
團
法
人
天
主
教
會
台
中
教
區
附
設
南
投
縣
私
立
復
活

啟
智
中
心
 

發
展
遲
緩
或
持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者
 

2
02
4
年
 
1 
月
 

社
團
法
人
南
投
縣
智
障
者
家
長
協
會
 

心
智
障
礙
者
 

2
02
4
年
 
1 
月
 

社
團
法
人
南
投
縣
明
善
關
懷
協
會
 

弱
勢
家
庭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2
02
4
年
 
1 
月
 

社
團
法
人
南
投
縣
中
寮
鄉
龍
眼
林
福
利
協
會
 

獨
居
長
者
.弱

勢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中

低
收
入
或
身
心
障
礙
者
 

2
02
4
年
 
6 
月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社
會
工
作
實
務
發
展
協
會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
婦

女
.
身

心
障

礙
者

.
原

住
民

.
外

籍
配

偶
…

註
1：

運
作
情
形
如
勾
選
「
是
」
，
請
說
明
所
採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策
略
、
措
施
及
執
行
情
形
；
運
作
情
形
如
勾
選
「
否
」
，
請
解
釋
原
因
並
說
明
未
來
採
行
相
關

政
策
、
策
略
及
措
施
之
計
畫
。
 

註
2：

公
司
已
編
製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者
，
運
作
情
形
得
註
明
查
閱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方
式
及
索
引
頁
次
替
代
之
。
 

註
3：

重
大
性
原
則
係
指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對
公
司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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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
董
事
會

授
權
總
經
理
成
立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並
委
請
總
經
理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實
施
每
年
於
董
事
會
提
出
成
效
報
告
，
以
利
董
事
會

對
永
續
發
展
之
督
導
及
推
行
之
有
效
性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會
議
，
每
季
至
少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
以
審
核
企
業
經
營
績
效
及
討
論
重
要
策
略
議
題
及
討

論
重
要

E
SG

策
略
議
題
與
關
鍵
重
大
事
件
，
包
含
經
濟
、
環
境
和
社
會
衝
擊
、
風
險
與
機
會
等
。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由
直
屬
總
經
理
總
掌
，
召
集
各
部
門
成
立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擬
定
永
續
發
展
方
針
，
負
責
於
公
司
內
部
推
行
並
且
落
實
，
逐
步

將
永
續
經
營
理
念
融
入
公
司
企
業
文
化
當
中
，
彙
整
後
經
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審
查
確
認
，
並
於
董
事
會
報
告
。


專
門
小
組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下
設
專
門
小
組
，
由
權
責
部
門
蒐
集
利
害
關
係
人
對
環
保
、
職
安
、
供
應
鏈
管
理
、
勞
動
人
權
、
營
運
績
效
以
及
公
司
治
理
等
關

注
議
題
，
並
呈
報
予
主
管
確
認
。

2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
。
 

為
了
進
一
步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可
能
帶
來
的
財
務
衝
擊
，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透
過
風
險
矩
陣
，
排
序
決
定
最
重
要
的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議
題

後
，
進
行
相
關
財
務
評
估
與
應
對
策
略
。
其
目
的
在
於
確
保
營
運
持
續
而
不
受
中
斷
，
使
得
企
業
得
以
永
續
經
營
。
 

本
公
司
共
評
估
前
四
項
風
險
及
一
項
機
會
，
推
測
其
可
能
帶
來
的
財
務
衝
擊
，
說
明
如
下
：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議
題
 

氣
候
變
遷
機
會
議
題
 

提
高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定
價
 

減
少
用
水
量
和
耗
水
量

以
低
碳
商
品
替
代
現
有
產
品
和
服
務
 

 
 

原
物
料
成
本
上
漲
 

 
 

降
雨
（
水
）
模
式
變
化
和
氣
候
模
式
的
極
端
變
化
 

 
 

-49-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四

項
風

險
摘

要
如

下
 :

  

類
型

氣
候

風
險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措
施

 

短
期

1-
3
年

降
雨

（
水

）
模

式
變

化
和

氣
候

模
式

的
極

端
變

化
 

因
氣

候
災

害
造

成
營

運
中

斷
，

例
如

原
料

產
品

運
輸

、
資

訊
主

機
、

或
是

生
產

設
備

遭
受

破

壞
，

導
致

營
運

中
斷

，
增

加
營

運
成

本
。

 

1.
原

料
產

品
運

輸
採

併
單

運
輸
，
減

少
運

輸
趟

次
，
達

成
減

碳
及

確
保

運
輸

安
全

。
 

2.
資

訊
及

設
備
，
強

化
緊

急
供

電
及

備
援

機
制
。
每

次
豪

雨

警
報

發
布

時
，

預
先

做
好

防
護

措
施

。
 

3.
定

期
針

對
排

水
系

統
實

施
疏

導
及

維
護

，
避

免
阻

塞
淹

水
。

 

原
物

料
成

本
上

漲
 

因
氣

候
變

遷
造

成
大

宗
商

品
原

物
料

成
本

提
高
，

進
而

對
營

運
造

成
影

響
。

 

依
據

控
管

原
物

料
相

關
產

業
來

源
。

 

中
長

期

3-
10

年

提
高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定
價

 

氣
候

變
遷

造
成

的
普

遍
溫

度
上

升
，

歐
盟

透
過

碳
稅

期
有

效
抑

止
溫

室
氣

體
之

過
量

排
放

，
增

加
公

司
營

運
成

本
。

 

1.
導

入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盤

查
，

並
訂

立
減

量
目

標
。

 

2.
實

施
低

碳
商

品
之

研
發

。
 

以
低

碳
商

品
替

代
現

有
產

品
和

服
務

 
產

品
開

發
成

本
增

加
。

 
開

發
或

擴
大

節
能

產
品

與
服

務
。

 

(2
)一

項
機

會
摘

要
如

下
 :

 

期
間

機
會

 
影

響
 

因
應

措
施

 

短
期

1-
3
年

減
少

用
水

量
和

耗
水

量
 

水
資

源
是

本
公

司
製

程
不

可
缺

少
的

關
鍵

資
源
，

限
水

與
缺

水
減

少
用

水
量

和
耗

水
量

皆
會

影
響

公
司

營
運

，
造

成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1.
優

化
製

程
水

回
收

系
統

，
增

加
製

程
水

回
收

效
率

。
 

2.
雨

水
回

收
做

為
清

潔
用

。
 

3.
維

持
儲

備
水

池
運

作
，

以
利

緊
急

使
用

。
 

-50-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3.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轉
型
風
險
如
法
規
規
範
之
必
要
揭
露
碳
排
放
資
訊
與
為
達
成
碳
中
和
目
標
，
同
以
上
項
目
二
風
險
與
因
應
措
施
所
述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變

更
為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
，
計
畫
將
於

20
25

年
度
針
對
直
接
排
放
或
間
接
排
放
高
排
放
產
品
徵
收
碳
費
。
對
財
務
可
能
造
成
之
影
響
為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但
對
整
體
營
運
衝
擊
程
度
不
致
構
成
太
大
影
響
。
本
公
司
因
應
措
施
計
畫
已
於

2
02
2
年
度
導
入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產
品
碳
足
跡
盤
查
，
並
訂

立
未
來
減
碳
目
標
。
本
公
司
針
對
轉
型
風
險
，
所
採
取
因
應
之
措
施
，
使
轉
型
成
本
增
加
，
毛
利
率
降
低
，
整
體
營
收
雖
下
降
，
但
營
運
衝
擊
不

大
。
 

4.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本
公
司
透
過

ES
G
委
員
會

於
「
TC
FD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討
論
會
議
」
中
進
行
討
論
，
藉
由
此
會
議
召
集
相
關
成
員
針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與
機

會
進
行
討
論
與
鑑
別
，
討
論
內
容
導
入

TC
F
D
建
議
之
架
構
，
針
對
轉
型
風
險
(政

策
與
法
規
、
技
術
、
市
場
、
名
譽
)、

實
體
風

險
(
立
即
性
風
險
、
長

期
性
風
險
)及

機
會
(資

源
效
率
、
能
源
來
源
、
產
品
/服

務
、
市
場
、
韌
性
)進

行
討
論
與
鑑
別
。
 

5.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本
公
司
將
依
照
金
管
會
時
程
規
劃
，
於
未
來

20
26

年
開
始
揭
露
。
 

6.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本
公
司
每
年
透
過

ES
G
委
員
會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公
司
可
能
面
臨
風
險
，
鑑
別
風
險
來
源
、
風
險
分
析
、
風
險
評
估
及
風
險
處
理
，
並
持
續
改
善
降

低
減
少
對
本
公
司
衝
擊
。
 

20
22

年
完
成
建
置
新
竹
廠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
且
亦
於

20
24

年
接
續
建
置
第
二
期
太
陽
光
發
電
設
備
。
 

20
23

年
目
標
 

1.
太
陽
能
發
電
增
加

37
8,
40
0
度
電
 

2.
太
陽
能
發
電

CO
2
減
碳
量
增
加

18
7.
31

公
噸
 

(短
期
)2
02
4
年
目
標
 

1.
太
陽
能
發
電
增
加

39
5,
02
8
度
電
 

2.
太
陽
能
發
電

CO
2
減
碳
量
增
加

18
7.
24

公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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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中
長
期
)2
03
0
年
目
標
 

1.
太
陽
能
發
電
增
加

58
7,
15
1
度
電
 

2.
太
陽
能
發
電

CO
2
減
碳
量
增
加

27
8.
31

公
噸
 

7.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本
公
司
將
依
照
金
管
會
時
程
規
劃
，
於
未
來

20
26

年
開
始
揭
露
。
 

8.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數
量
。

毛
寶
新
竹
工
廠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第
一
期
工
程
於

11
1
年

7
月

12
日
起
進
行
，
總
投
資
金
額
$1
3,
28
2,
50
0(
含
稅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裝
置

容
量

31
6.
35
4 
kW
p，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完
成
後
於

11
1
年

11
月

16
日
起
經
台
電
核
准
併
聯
發
電
，
11
1
年
度
太
陽
能
發
電

31
,6
80

度
;減

碳
量

15
.6
8
公
噸
。
11
2
年
度
太
陽
能
發
電

37
8,
40
0
度
;減

碳
量

18
7.
31

公
噸
。

11
3
年
度
太
陽
能
發
電

39
5,

02
8
度

;減
碳
量

18
7.

24
公
噸
。
 

11
2

年
底

已
請

廠
商

規
劃

新
竹

工
廠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第
二

期
工

程
，

總
投

資
金

額
$7
,1
87
,
25
0(

含
稅

)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裝
置

容
量

17
2.
2k
Wp
，
預
估
第
一
年
總
發
電
度
數

20
8,
75
1
度
。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第
二
期
工
程
於

1
13

年
04

月
開
始
，
並
於

11
3
年

1
0
月

9
日
完
成
及

經
台
電
核
准
併
聯
發
電
。
11
3
年
度
累
計
太
陽
能
發
電

22
,6
28

度
;減

碳
量

10
.7
3
公
噸
。
 

ME
S
屬
綠
色
原
料
，
其
高
生
物
分
解
度
，
降
低
了
產
品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及
二
氧
化
碳
產
生
。
自

20
14

年
成
功
導
入
後
，
部
份
系
列
已
逐
年
擴
大
使
用
，

使
磺
酸
使
用
量
比
率
逐
年
下
降
，
未
來
計
劃
將
逐
步
替
換
使
用

ME
S
綠
色
原
料
。
 

20
24

年
範
疇
一
排
放
量
為

15
8.
60
(公

噸
CO
2e
)、
範
疇
二
為

39
5.
43
(公

噸
CO
2e
)及

範
疇
三
為

11
7.
13
(公

噸
CO
2e
)，
合
計
排
放
量
為

67
1.
16
(公

噸
CO
2e
)，

相
較
於
前
一
年
 
(2
02
3)
減
少

5.
16
 
(公

噸
CO
2e
)之

排
放
量
，
預
估
未
來
每
年
碳
排
放
量
將
逐
年
因
綠
色
原
料
之
引
進
、
擴
大
使
用
太

陽
能
發
電
，
而
減
少

0.
05
%-
0.
1 
%之

碳
排
量
，
逐
年
滾
動
式
調
整
。
 

9.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自
行
盤
查
資
訊
另
填
於
年
報
/履

行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環

境
議
題
(四

)，
未
來
於

20
28

年
度
揭
露
母
公
司
個
體
盤
查
確
信
情
形
。
詳

細
策
略
以
及
目
標
，

請
參
照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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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

司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採
行
措
施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 



(一
)公

司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後
送
股
東
會
報
告
，
公
告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董

事
會
及
管
理
階
層
均
已
充
分
了
解
，
並
據
以
落
實
及
並

定
期
於
每
年
第
二
季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前
一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
預
計
於

11
4/
05
/1
2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11
3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
 

(一
)本

公
司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方
案
並
定
期
檢
討
防

範
方
案
之
妥
適
性
與
有
效
性
。
本
公
司
訂
定
防
範
方
案

至
少
應
涵
蓋
下
列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一
、
行
賄
及
收

賄
。
二
、
提
供
非
法
政
治
獻
金
。
三
、
不
當
慈
善
捐
贈

或
贊
助
。
四
、
提
供
或
接
受
不
合
理
禮
物
、
款
待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利
益
。
五
、
侵
害
營
業
秘
密
、
商
標
權
、
專

利
權
、
著
作
權
及
其
他
智
慧
財
產
權
。
六
、
從
事
不
公

平
競
爭
之
行
為
。
七
、
產
品
及
服
務
於
研
發
、
採
購
、

製
造
、
提
供
或
銷
售
時
直
接
或
間
接
損
害
消
費
者
或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益
、
健
康
與
安
全
。
 

(三
)本

公
司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制
度
，
並
確
實
執
行
，
其

內
容
至
少
應
涵
蓋
下
列
事
項
：
一
、
建
立
並
公
告
內
部

獨
立
檢
舉
信
箱
、
專
線
，
供
公
司
內
部
及
外
部
人
員
使

用
。
二
、
指
派
檢
舉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或
單
位
，
檢
舉
情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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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事
涉
及
董
事
或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
應
呈
報
至
審
計
委
員

會
，
並
訂
定
檢
舉
事
項
之
類
別
及
其
所
屬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三
、
訂
定
檢
舉
案
件
調
查
完
成
後
，
依
照

情
節
輕
重
所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
必
要
時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報
告
或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偵
辦
。
四
、
檢
舉
案
件

受
理
、
調
查
過
程
、
調
查
結
果
及
相
關
文
件
製
作
之
紀

錄
與
保
存
。
五
、
檢
舉
人
身
分
及
檢
舉
內
容
之
保
密
，

並
允
許
匿
名
檢
舉
。
六
、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而
遭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七
、
檢
舉
人
獎
勵
措
施
。
本

公
司
受
理
檢
舉
專
責
人
員
或
單
位
，
如
經
調
查
發
現
重

大
違
規
情
事
或
公
司
有
受
重
大
損
害
之
虞
 時

，
應
立

即
作
成
報
告
，
以
書
面
通
知
審
計
委
員
會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  

(一
)本

公
司
以
公
平
與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於
重
要
業
務
往
來
對
象
前
有
進
行
徵
信
評
估
，
並
於
契

約
中
載
明
權
利
義
務
，
商
業
交
易
往
來
客
戶
之
合
法
性

及
是
否
有
不
誠
信
行
為
紀
錄
，
避
免
與
有
不
誠
信
行
為

紀
錄
者
進
行
交
易
。
 

(二
)本

公
司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之
專
責
單
位
為
公
司

治
理
小
組
，
並
定
期
於
每
年
第
二
季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督

導
情
形
。
預
計
於

11
4/
05
/1
2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11
3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
 

(三
)本

公
司
已
於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中
制
定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利
益
衝
突
之
迴
避
及
說
明
等
規
則
。
11
3年

尚

無
接
獲
申
訴
或
檢
舉
之
事
項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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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 

(
四
)本

公
司
訂
有
內
部
稽
核
計
畫
以
定
期
查
核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且
由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作
成
稽
核

報
告
提
報
董
事
會
。
 

(
五
)本

公
司
定
期
透
過
教
育
訓
練
對
員
工
宣
導
誠
信
經

營
理
念
與
規
範
。
公
司
於

11
3
年
舉
辦
二
場
宣
導
課

程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線
上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_3
0
分

鐘
/共

計
68

次
參
與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與
誠
信
倫

理
」
線
上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_3
0
分
鐘
/共

計
24

人
次
參

與
，
以
強
化
員
工
及
董
事
對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 

(
一
)公

司
內
部
設
有
員
工

信
箱
或
可
向
各
級
主
管
或

人

力
資
源
課
人
員
檢
舉
申
訴

，
外
部
人
員
亦
可
由
公
司

網

站
或
電
話
向
公
司
發
言
人
聯
絡
反
映
。
 

(
二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中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等
相
關
說
明
及
規
則
。
 

(
三
)本

公
司
對
檢
舉
人
負
保
密
責
任
，
並
確
保
其
不
受

任
何
不
當
之
處
置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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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
本
公
司
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年
報
揭
露
本
公
司

制

訂
之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推
動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據
以
實
施
，
運
作
情
形
與
訂
定
之
守
則
並
無
差
異
，
詳
公
司
官
網
/公

司
治
理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專
區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10
4/
3
/2
6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1
08
/3
/2
2
董
事
會
通
過
「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
，
並
加
強
公
司
治
理
。
 

註
：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是

｣
或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7.
 公

司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及
相
關
規
章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社
會
企
業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道
德
行
為

守
則
」、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選
舉
辦
法
」、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作
業
程
序
」
及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
並
公
告
於
公
司
官
網
/
公
司
治
理
/
公
司
內
部
規
章
專
區
。
。

8.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瞭
解
的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專
責
單
位
已
於

10
9/

3/
24

董
事
會
報
告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及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並
每
年
揭
露
於
官
網
/公

司
治
理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專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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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控制度聲明書：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4年03月12日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

公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

產安全等）、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

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

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

效。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

將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

4.資訊及溝通，及5.監督。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

理準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

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檢查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

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知悉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

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

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

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

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4年03月12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9人，均同意本聲明

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瑞華           簽章 

總經理：陳逸弘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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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

託
會
計
師
專
案
審
查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者
，
應
揭
露
會
計
師
審
查
報
告
：
不
適
用
。

9.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股
東
會
及
董
事
會
之
重
要
決
議
：

  
(一

).股
東
會
重
要
決
議

及
執
行
情
形

(1
13

年
06

月
13

日
)：

1.
 股

東
會
之
重
要
決
議
及
執
行
情
形
：
 

開
會
日
期
 

案
由
 

 
 

重
要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1
13
.
06
.
13
 
承
認
事
項
：
 

 
 

 
 

1
.1
1
2
年
度
營
業
報
告

書
及
財
務
報
表
案
。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股
東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
 

1.
相
關
表
冊
已
依
公
司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向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備
查
及
公
告
申
報
。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 

 
 

表
決

結
果

 
占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
 

贊
成
權
數
：
21
,8
44
,5
75
  
  
 

權
99
.4
9
%

反
對
權
數
：
27
,7
42
  
  
  
  
 

權
0.
12
%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
00
%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83
,0
10
  

權
0.
37
%

2
.
1
12

年
度
虧
損
撥
補

案
。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股
東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
 

2.
決
議
通
過
並
依
股
東
會
就

執
行
。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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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會
日
期
 

案
由
 

 
 

重
要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表
決

結
果

 
占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
 

贊
成
權
數
：
21
,8
36
,5
12
  
  
 

權
99
.4
5
%

反
對
權
數
：
33
,8
04
  
  
  
  
 

權
0.
15
%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
00
%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85
,0
11
  

權
0.
38
%

討
論
事
項
：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股
東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
 

1.
已
於

11
3
年

7
月

1
日
經

經
濟
部
准
予
登
記
並
揭
露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
 

1
.修

訂
本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
案
。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 

表
決

結
果

 
占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
 

贊
成
權
數
：
21
,8
48
,5
52
  
  
 

權
99
.5
1
%

反
對
權
數
：
26
,7
92
  
  
  
  
 

權
0.
12
%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
00
%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79
,9
83
  

權
0.
36
%

  
2.

 股
東
臨
時
會
之
重
要
決
議
及
執
行
情
形
：
無
此
情
形
。

-59-



(二
).董

事
會
重
要
決
議
：

開
會
日
期
 

案
由
 

重
要
決
議
 

11
3.

03
.1

2 
1.
11
2
年
度
營
業
報
告
書
及
財
務
報
表
案
。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無
異
議
通
過
，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決
議
。
 

2.
11
2
年
度
虧
損
撥
補
案
。
 

3.
依
法
提
出
毛
寶
(上

海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盈
餘
分
配
案
。
 

所
有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4.
11
3
年
度
營
業
計
畫
案
。
 

5.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之
評
估
案
。
 

6.
11
2
年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聲
明
書
』
案
。
 

7.
修
訂
本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
案
。
 

 
 

8.
修
訂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案
。
 

9.
修
訂
本
公
司
「
審
計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案
。
 

10
.擬

訂
召
開
本
公
司

11
3
年
股
東
常
會
案
。
 

11
.受

理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提
案
相
關
事
宜
案
。
 

12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車

馬
費
及
業
務
執
行
報

酬
案

13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每
月
薪
資
結
構
及
給
付
金
額
案
。
 

14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經
理
人
每
月
薪
資
結
構
及
給
付
金
額
案
。
 

15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
MA
OB
AO
 
V
IE
TN
AM
 I
NC
.)
增
加
資
金
貸
與
美
金

50
萬
元
及
美
金

20

萬
元
額
度
案

16
.1
11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案
。
 

17
.台

中
分
公
司
遷
址
案
。
 

11
3.

05
.0

9 
1.
11
3
年
度
第
一
季
財
務
報
表
案
。
 

所
有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
 

2.
台
中
分
公
司
遷
址
案
。
 

3.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PA
C
IF
I
C 
W
OR
DW
ID
E 
HO
LD
IN
GS
 L
TD
.原

資
金
貸
與
孫
公
公
司
(M
AO
BA
O 

VI
ET
NA
M
 I
NC
.)
額
度
美
金
貳
佰
萬
元
擬
調
整
為
額
度
美
金
壹
佰
肆
拾
萬
元
正
案
。
 

11
3.

07
.1

6 
1.
子
公
司
(P
AC
IF
IC
 
WO
R
LD
WI
DE
 
HO
LD
IN
GS
 L
TD
.)
，
擬
於
越
南
設
立
商
貿
公
司
事
宜
案
。

所
有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
 

2.
本
公
司
擬
資
金
貸
與
子
公
司
(
PA
CI
FI
C 
WO
RL
DW
ID
E 
HO
LD
IN
GS
 L
TD
.)
限
額
美
金
叁
拾
萬

元
正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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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會
日
期
 

案
由
 

重
要
決
議
 

11
3.

08
.1

2 
1.
1
13

年
度
第
二
季
財
務
報
表
案
。
 

所
有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
 

2.
增
訂
本
公
司
「
永
續
報
告
書
編
製
作
業
辦
法
」
案
。
 

3.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
MA
OB
AO
 V
I
ET
NA
M 
IN
C.
)增

加
資
金
貸
與
美
金

10
0
萬
元
額
度
案
。
 

4.
1
12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案
。
 

11
3.

11
.1

2 
1.
1
13

年
度
第
三
季
財
務
報
表
案
。
 

所
有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無
異
議
照
案
通
過
 

2.
1
14

年
度
稽
核
計
畫
。
 

3.
修
訂
本
公
司
「
董
事
選
舉
辦
法
」
內
控
制
度
案
。

4.
增
訂
本
公
司
「
永
續
資
訊
管
理
辦
法
」
內
控
制
度
案
。

5.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董
事

11
3
年
績
效
及
薪
資
報
酬
數
額
案
。

6.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11
3
年
績
效
及
薪
資
報
酬
數
額
案
。

7.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經
理
人

11
3
年
績
效
及
薪
資
報
酬
數
額
案
。

8.
討
論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本
公
司
薪
酬
委
員
會

11
4
年
之
工
作
計
畫
案
。

9.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
MA
O
BA
O 
VI
E
T
NA
M 
IN
C.
)增

加
資
金
貸
與
美
金

60
萬
元
額
度
案
。

10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對
董
事
會
通
過
重
要
決
議
有
不
同
意
見
且
有
紀
錄
或
書
面
聲
明
者
，
其
主
要
內
容
：
無

此
情

形
。

-61-



四、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會計師事務

所名稱 

會計師姓 

名 

會計師查

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

費 
合計 備 註 

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阮呂曼玉 113 年度
1,980 306 2,286   

馮敏娟 113 年度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為審計公費之比例 

    達四分之一以上者：無。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無。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無。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本公司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立性及適任性附註說明： 

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

立性及適任性。依此規定，本公司參照中華民國會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正直、公正客觀及

獨立性」制定之評估項目(如下表)由本公司會計單位審酌本公司委任之簽證會計師之獨立性及適任

性，並請會計師出具會計師超然獨立聲明，後提報董事會通過並委任其會計師。 

(一) 評估內容：

參酌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 10 號公報訂定：

項目 結果

1.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未更換之情事。 是 否

2.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是 否

3.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是 否

4.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正及獨立性。 是 否

5.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不得查核簽證。 是 否

6.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是 否

7.未握有本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股份。 是 否

8.未與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之情事。 是 否

9.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是 否

10.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 是 否

11.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業制定決策之管理職能。 是 否

12.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立性之其他事業。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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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與本公司管理階層人員無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

旁系血親之關係。

是 否

14.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否

15.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立原則之情事。 是 否

16.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是   否 

17.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是   否 

18.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是   否 

19.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是否有在本公司 

擔任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是   否 

20.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 

計服務項目

是   否 

21.會計師是否有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是   否 

22.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 

第三人間發生的衝突

是   否 

23.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 

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是   否 

(二) 工作表現及計畫：

一、如期完成本公司各期財簽。

二、如期完成海外轉投資各期財務查核。

三、不定期提供本公司財務、稅務諮詢服務。

(三) 評估結果：

阮呂曼玉、馮敏娟會計師與本公司具獨立性，對於提供我司各項財務、稅務諮詢及簽

證，尚稱及時、允當。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

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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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

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1.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 稱 姓 名 

113 年度 該年度截至 4 月 14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 

凌宇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瑞華 0 0 0 0 

董事 
凌宇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何奕儒 0 0 0 0 

董 事 
泛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賢泰 
0 0 0 0 

董 事 
泛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喬蓁 
0 0 0 0 

10%以上股東 泛洋投資（股)公司 0 0 0 0 
董 事 吳昭雯 0 0 0 0 
獨立董事 蘇亮 0 0 0 0 
獨立董事 黃建誠 0 0 0 0 
獨立董事 陳薇芝 0 0 0 0 
獨立董事 林峻樟 0 0 0 0 
總經理 陳逸弘 0 0 0 0 
執行長 吳瑞華 169,000 0 0 0 
廠長 林金龍 0 0 0 0 
處長 劉文偉 0 0 0 0 
財務部門主管兼公司治理主管 趙佳玲 0 0 0 0 
會計部門主管 陳宣汝 0 0 0 0 
10%以上股東 吳賢泰 0 0 0 0 

 (註)：持有公司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大股東，並分別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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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權移轉資訊：

姓名
股權移

轉原因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司
董事、經理人及持
股比例超過百分之
十以上股東之關係

股數 交易價格

吳瑞華 受贈 113.10.18 林愛玉 母女 86,000 28.1 

吳瑞華 受贈 113.01.08 林愛玉 母女 83,000 29.2 

3.股權質押資訊：無此情形。

八.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之資訊：
單位：股 114 年 4 月 14 日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

有關係人或為配偶、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

係者，其名稱或姓名

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泛洋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6,790,856 16.00% — — — — — — 

凌宇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6,450,000 15.20% — — — — — — 

吳賢泰      3,956,459 9.32% 1,744,809 4.11% 6,450,000 15.20%
林愛玉 配偶 

吳昭雯 父女 

林愛玉      1,744,809 4.11% 3,956,459 9.32% — — 
吳賢泰 配偶 

吳昭雯 母女 

吳昭雯      965,069 2.27% — — — — 
吳賢泰 父女 

林愛玉 母女 

王文雄 600,000 1.41% — — — — — — 

吳瑞華 334,613 0.79% 178,000 0.42% — — 林愛玉 母女 

花旗託管柏克萊資

本 SBL/PB 投資專

戶 
266,000 0.63% — — — — — — 

吳喬蓁 200,998 0.47% — — — — — — 

蔡茂禎 200,500 0.4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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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
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單位：仟股；%   114 年 3 月 31 日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直接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

資
綜合投資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 

5,000 100% — — 5,000 100%

Mao Bao 
Vietnam Inc..  3,000 100% — —   3,000 100%

Pacific Trading 
Group Co.,Ltd 300 100% — — 300 100%

毛寶(上海)商貿
有限公司

150 100% — — 150 100%

註：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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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資情形
一.公司資本及股本

(一)股本來源：

    1.股本形成經過
單位：新台幣元；股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之財產抵充

股 款 者

其它

67.12 1,000 2,000 2,000,000 2,000 2,000,000 設立(現金) 無 無

75.12 1,000 10,000 10,000,000 10,000 10,000,000 現金增資 8,000,000 元 無 無

80.01 10 3,800,000 38,000,000 3,800,000 38,000,000 現金增資 28,000,000 元 無 無

82.10 10 6,300,000 63,000,000 6,300,000 63,000,000 現金增資 25,000,000 元 無 無

86.12 10 19,840,212 198,402,120 19,840,212 198,402,120
現金增資 47,250,000 元

盈餘增資 54,810,000 元

公積增資 33,342,120 元
無 無

87.09 10 65,000,000 650,000,000 31,328,228 313,282,280
現金增資(註1)100,000,000 元

盈餘增資(註1)14,880,160 元
無 無

88.05 10 65,000,000 650,000,000 34,461,052 344,610,520
盈餘增資(註2)25,062,590 元

公積增資(註2)6,265,650 元
無 無

89.08 10 65,000,000 650,000,000 39,630,211 396,302,110
盈餘增資(註3)44,799,370 元

公積增資(註 3)6,892,220 元
無 無

90.07 10 65,000,000 650,000,000 41,611,722 416,117,220 公積增資(註 4)19,815,110 元 無 無

92.11 10 65,000,000 650,000,000 42,443,957 424,439,570 盈餘增資(註 5)8,322,350 元 無 無

註：1.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7 年 5 月 28 日（87）台財証（一）第 45331 號函核准。

2.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8 年 4 月 07 日（88）台財証（一）第 31051 號函核准。

3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9 年 6 月 30 日（89）台財証（一）第 56229 號函核准。

4.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0 年 7 月 11 日（90）台財証（一）第 144008 號函核准。

5.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2 年 9 月 26 日（92）台財証（一）第 144651 號函核准。

2.股份種類
單位：股

股份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42,443,957 22,556,043 65,000,000 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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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股東名單：

114 年 6 月 12 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泛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790,856 16.00% 

凌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450,000 15.20% 

吳賢泰          3,956,459 9.32% 

林愛玉  1,744,809 4.11% 

吳昭雯 965,069 2.27% 

王文雄 600,000 1.41% 

吳瑞華 334,613 0.79% 

花旗託管柏克萊資本

SBL/PB 投資專戶 
266,000 0.63% 

吳喬蓁 200,998 0.47% 

蔡茂禎 200,500 0.47% 

持有股份達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股東

 (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扣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

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於必要時依法提列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就其餘額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

盈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通過後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基於健全財務規劃以

達永續經營，依據公司營運規劃、未來資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予

以訂定，其中現金股利發放金額不低於發放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餘額則配發股票股利，倘每股分配現金股利不足 0.1 元時，得不予分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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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之情形：本公司於 114年 3月 1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3年度盈餘分配案，擬配發現金股利每股 0.5元，提請本次股東會承認通

過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運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公司未公佈 113 年度之財務預測且無無償配股之情事，故不適用。

(五).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有關資訊：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稅前淨利提撥董監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員工

酬勞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員工酬勞發放對象：依員工酬勞發放辦法辦理。

2.本公司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估列係以截至當期止之稅前淨利，考量法定盈

餘公積等因素後，以章程所定之成數為基礎估列 (目前為 5-8%及 2%)，並

認列為當年度之營業成本或營業費用，惟若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

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3.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員工酬勞等資訊：

(1).依據 114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通過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案，擬議配發員工

酬勞新台幣 1,060,000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261,000 元，並擬全數以現金發放。

(2).本次無以股票分配之員工酬勞。

4.前一年度員工、董事酬勞之實際分配情形：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為稅後虧損，故無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之情形：無。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證辦理情形：無。

六、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
一、計劃內容：無。

二、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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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1).清潔用品之製造、批發及零售。

(2) .化粧品之製造、批發及零售。

(3) .國際貿易業。

(4) .環境衛生用藥批發及零售。

(5) .家庭日常用品批發及零售。

(6) .輔助食品批發業。

2.公司目前之主要產品及其營業比重

類 別 比例% 

洗 衣 劑 系 列 46.54%

家 庭 清 潔 系 列 47.93%

其 他 5.53%

合 計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項目

類 別 項 目

1.洗衣劑系列
冷洗精、洗衣精、洗衣球、衣領精、柔軟精、漂白素、

抗菌水及去漬凝膠等。

2.家庭清潔系列

萬能清潔劑、玻璃清潔劑、廚房清潔劑、浴室清潔劑、

馬桶清潔劑、地板清潔劑、洗衣槽去污劑、洗碗精、

熱水瓶天然洗淨劑、茶垢去漬劑、除菌清潔劑及蔬果

洗滌液等。

3.其他
乾洗手、防蚊液、防蚊貼片、洗手乳、防蚊凍、消臭

噴霧、除蟑凝膠等。

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一般環境衛生用品及生技產品。

(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隨著國民所得與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於家用品及家庭環境清潔產品的關心，不單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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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清潔力的好壞，更逐漸趨向於清潔產品的成分內容及安全性問題，且隨著對環保的重

視，消費者越來越關心家用清潔劑對於環境的影響，生物可分解原料清潔劑產品也隨之而

起。

未來家用清潔劑產業有下列幾個趨勢：

  (1).多功能產品受到重視：除了清潔洗劑原有的清潔功能外，消費者也注重於產品是否還有

其他附加功能，如抗菌、柔軟、抗靜電等輔助功能都很受消費者歡迎。

  (2).洗劑安全性為優先考量：因為許多清潔用品都與人體直接接觸，因此清潔用品的成分

及安全性已開始成為消費者購買前的優先考量。

  (3).環保洗劑慢慢崛起：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相對的環保意識亦逐漸抬頭，因此如生物

可分解等對於生態環境不會造成傷害的清潔用品，開始慢慢受到消費者的關注。

  (4).消毒殺菌產品熱賣：由於近年來禽流感、腸病毒、新流感病毒及新冠肺炎的蔓延，使

消費者強烈關心個人衛生及居家清潔的重要性，因此標榜殺菌、消毒、抗病毒等相關產

品熱賣，此熱潮仍未消退。

 2.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肥皂清潔劑產業，舉凡家用以及個人洗滌用之肥皂及所有清潔劑都含括在內。隨著全球

工業的細分化、人類生活水準提升以及對產品安全、衛生要求更嚴謹，原先屬肥皂清潔劑

產品，只要施於人體外部與皮膚接觸都劃歸化粧品。目前產品範圍與本公司直接相關者大

致有下列：

  (1).織物清潔護理系列: 洗衣清潔劑，衣物柔軟劑，衣物漂白、去漬等功能性添加或助洗

劑等。

(2).家用清潔系列: 碗盤洗潔劑、蔬果洗潔劑，廚房清潔劑，衛浴清潔劑，玻璃傢俱清潔

劑，地板清潔劑，水管清潔劑，家用芳香劑等。

由於原料、技術、通路、市場的變化，演變的幾個方向分述如下：

    (A).市場由賣方市場，發展成買方市場，近年來更惡化成價格市場。

    (B).產品由低品質、低附加價值，多年來各品牌良性競爭，演化成高品質、高附加價

值，但近十年來，由於價格市場導向，造成一般品質而低附加價值。

    (C).產品價格從齊一性→而多元性→而競爭性→而破壞性。

    (D).產品從重視清潔效果、而兼顧護膚、而使用天然原料、而環境保護、而節能減碳。

    (E).同一廠商產品由單一品牌，為適應市場及各層面需求，發展出多種品牌。

    (F).產品由單一功能、演變成功能分工、又整合成功效合一。

    (G).宣傳與促銷的方式日益多元、電視媒介是主要告知工具，但近年來，由於產品附加

價值低，廣告宣導日趨減少。

    (H).品牌眾多的結果，使市場區隔日益縮小，加上消費者品牌忠誠度淡化，價格影響消

費取向，造成品牌間的替代性極強。

(I).由於產品附加價值低，國內生產條件逐漸不符競爭，國外進口或國外設廠再進口產品

有明顯增多。

    (J).由於市場價格競爭激烈、產品微利化、加上近十年來銷售型態步入量販化，廠商被抽

取許多不當費用，造成利潤空間更形壓縮，以致研發投資減少，新多功能產品漸趨式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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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本公司係以織物清潔護理系列:洗衣清潔劑，衣物柔軟劑，衣物漂白、去漬等功能性添加或

助洗劑等。家用清潔系列: 碗盤洗潔劑、蔬果洗潔劑，廚房清潔劑，衛浴清潔劑，玻璃傢

俱清潔劑，地板清潔劑，水管清潔劑，家用芳香劑等。有關該產業從原物料供應、產製包

裝過程至清潔成品銷售之上、中、下游關係說明如下：

(1) 上游：以提供織物清潔護理及家用清潔成品所需原物料、界面活性劑、人造奶油、香

精與供應瓶、貼標等供應商。 (2)中游：以銷售織物清潔護理系列及家用清潔系列之量販

通路、福品通路、百超通路、經銷商通路、外銷等為主。 (3)下游：以實際使用織物清潔

護理及家用清潔成品之飯店業、專業洗衣業及電商通路之最終消費大眾。

     4.競爭情形

由於中大型連鎖通路的彼此激烈競爭的結果，也嚴重侵蝕相關供應廠商的利潤，因此如何

有效拓展業務及開發新通路將是當務之急。對應上述之演變方向，在生產管銷及策略規劃

的方針上，呈現出下列趨勢：

∙多角化經營：

以整個產業來看，1950年代初期前後，全數廠商都是生產洗衣、洗滌肥皂，1950年代中

後期起，陸陸續續有廠商投入香皂生產；1960年代洗衣合成清潔劑是多角化經營的重點

項目；1970年代起，洗（潤）髮劑、液態清潔劑成為各廠商生產線上的一員；在1970年
代後的兩次石油危機、經濟蕭條中，未能實行多角化的廠商，大抵逃不過被淘汰的命

運，以致1980年代後，更促進了業者多角化經營的腳步。

∙縱向多角化經營：

除了肥皂清潔劑業中的產品外，生產成品上游的原料，以及下游的加工品：甘油十二烷

苯、界面活性劑、人造奶油、香精等。

 ∙橫向多角化經營：

 -原料相關: 生產化粧品產業。

 -使用相關: 生產定型泡沫髮膠、美髮霜、膏等。

 -通路相關: 生產食品、紙尿褲、衛生棉等。

 -生技相關: 延伸本業基礎、配合高科技生產高附加價值之保養品。

 就企業管理而言，分散風險、追求利潤是公司趨吉避凶的不二法門，尤其在變動繁頻的

國際經濟舞台上，缺乏豐沛資源的台灣產業，極易受大環境的變化而動盪，多角化經營

是確保企業生存的重要因素。

∙業界間的互助

任何工業，「量產」才能符合經濟效益，對技術開發、降低成本都有莫大的幫助。肥皂

清潔劑產業的市場絕大部份都集中於國內，而內銷市場近十年來，幾乎無成長，因此，在

肥皂清潔劑產業彼此互助、委託生產，由專業廠商製造、以集中生產方式達到「量產」，

有其相當的必要性。

與外商先技術合作、進而合資，近年來台資生產工廠多出走國外早期，肥皂清潔劑業者

與外商合作多半是技術合作的關係，後來由於美國對外貿易出超日益擴大，因此美國政府

對其有巨額貿易順差、並有貿易障礙保護措施的國家，要求降低關稅、市場開放，以致短

短數年間日用品進口，藉著台幣對美元升值與關稅降低的契機，大量湧入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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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台灣日用品是一個品牌替代性高、消費者忠誠度低的市場，加上舶來品的觀

念助長，國外日用品進入市場，自然使原本市場遭到瓜分，為了避免如此的變化，使本身

利益受到威脅，『化敵為友』經由合資或合作關係，代製國外品牌產品，以降低廠商生產

力及行銷力的削弱。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年度 當年度截至114年3月31日止

研發費用 4,664 1,173 

2.開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毛寶去味清新洗衣精、毛寶低泡沫小蘇打液體皂抗菌、毛寶

超強效萬用去污劑、全效光鮮柔軟洗衣精、全效增艷柔軟洗衣精、葳香冰箱炭消臭、

葳香植物香氛淨味晶球、柔膚敏感膚質洗衣精、4倍濃縮柔軟精、2倍濃縮防縮固色冷

洗精、複合酵素衣物去漬凝膠、2倍濃縮抗菌洗碗精、小蘇打洗碗精、竹藤香氛、電鍋

專用清潔劑、嬰幼童洗沐系列、天然防蚊系列、FEVO 織物進化系列、米精萃洗碗精、

PM2.5抗菌洗衣精、抗菌噴霧、MaoBao Pet 毛寶寵物系列、晶球香氛液體皂、葳香抗

菌系列等、推出毛寶粉領精多重酵素衣物去漬劑；推出葳香衣物抗菌水，並榮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推出毛寶果淨酵素食器蔬果洗滌液體皂、毛寶小蘇打烤箱氣炸鍋潔淨

泡，通過美國 USDA 生質產品認證；毛寶全效強淨柔軟洗衣精取得產品碳足跡標籤證

書，毛寶葳香衣物抗菌水榮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防疫產品」認證；推出小鹿山丘

派卡瑞丁12H 長效防蚊液。

(四 )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發展計劃：由於超商及大型量販店等連鎖通路近年來激烈競爭，不斷進行促銷

及標榜最低價商店的結果，嚴重壓縮供應廠商的利潤。面臨通路上的強大壓力，公司短

期業務發展計劃如下：

(1).嚴格管控通路費用：對於通路合約外增加之促銷活動費用，將審慎評估其費用之

合理性及對提升業績的成效。

(2).積極開拓新通路：公司近年來不斷積極投入特販及直接銷售管道之開拓，以期降

低大型連鎖通路的強大壓力，並有效擴展業務及提昇銷售業績。

(3).積極推出新產品：公司將不斷研究創新，陸續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之家用清潔產

品，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激烈之市場競爭。

2.長期業務發展計劃：近年來除了通路上的龐大壓力外，上游原物料的價格的劇烈波

動，也造成下游廠商的製造成本的提高。對於價格的壓縮及成本的提高，公司在長期

業務發展的計劃如下：

(1).重建品牌形象：公司將積極建立毛寶品牌形象，增加品牌的曝光率與知名度，如

媒體廣告的播放、部落格經營及公益活動的參與等，重新喚起消

費者對於毛寶優質品牌的印象，以提高品牌忠誠度及指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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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管控成本：由於原油價格的飆漲，造成石化產業原物料價格的劇烈變化。因

此，公司將積極尋求全球供應商，發揮採購議價能力，以期有效

達成成本的管控並進而降低成本。

(3).開拓外國市場： 95 年度在境外設立投資公司轉投資越南，已於 101 年 2 月建廠

完成，102 年中開始在越南境內銷售。

雖然未來將面臨各項挑戰，毛寶公司將秉持著永續經營的理念，積極拓展業務，持續為員

工及股東創造美好的未來。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

本公司產品主要銷售通路為國內各量販、超市、福利品、特販及藥妝等通路。

2.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市場需求分析

由於生產廠商積極的投入新產品之研發和創新，消費者的潛在需求將持續被

開發而擴大整體市場，尤其是面臨分眾時代及微利時代來臨，具備功能取向、個性

化、較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較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另隨著環保政策的推行和國人

環保意識的提高，將使得低用量、低污染、少耗材的產品亦將成為市場主流。同時，

面對產品資訊充斥且產品同質性高，消費者在選購時受品牌、能見度及促銷等因

素影響將更加明顯。

(2).市場供給分析

清潔劑市場供應廠商基本上可區分為國外及本土兩大類。外國廠商借助國際

行銷經驗及充沛的行銷資源攻佔市場；本土優質廠商則採取市場區隔政策，提供

消費者具特色及高附加價值之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以有效滲透市場並佔有一

席之地。

(3).成長性

未來清潔劑市場將進入整合期，各家廠商除了在產品的功能性加強研發外，

在產品包裝、品牌形象塑造、行銷網路建立、廣告宣傳及賣點促銷等都須全面投

入，經營績效將更形重要；同時，該產業也將因消費習慣的改變，環保意識的抬頭，

使得產品走向朝個人化、功能性、多樣化、高附加價值、區隔明顯等趨勢發展，並

以能滿足消費者對健康、環保、自然、安心等需求為訴求方向。

經濟所得的提高和高齡人口的增加，為提供消費者更好的產品與品質，本公

司投注大量資金與人力，開發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個人及居家清潔用品。

3.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競爭利基

a.優質品牌形象、高知名度與良好的產品品質

b.新產品研發能力

c.完善之行銷通路網

d.健全之財務結構

e.優異經營團隊

f.高度 e 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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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遠景之有利與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有利因素】

A.隨著國民所得、生活品質的提昇及消費行為改變，產品需求潛力大。

本公司產銷之家庭清潔用品，將隨著台灣地區消費人口住宅戶

數增加、國民所得提高、國人清潔習慣改變及強調特殊功效之高附

加價值新型配方產品不斷推出刺激消費需求而呈穩定成長。

B.絕佳的品牌形象，深獲消費者肯定。

本公司長期以來一直以優良的產品品質及信譽，締造絕佳的品

牌形象，例如，以高級手洗衣物專用的毛寶冷洗精，不但高居市場

領導品牌，更廣受各大名牌服飾的一致推薦；另全效系列的洗衣精

（乳）、冷洗精等，亦是國內液態洗衣劑的知名品牌，毛寶柔軟精

更是第一支含天然成份之柔軟精，市場接受度極高。而毛寶抗菌洗

碗精更是全國第一瓶經醫學單位證明的抗菌洗碗精，不但成為年度

熱門商品，更引發國內洗潔精市場一片抗菌風潮，深獲消費者的迴

響與肯定。因此；絕佳的品牌形象，一直是本公司行銷上最大的優

勢。

C.研發能力強，能創造需求，並且隨時因應市場環境變化而調整。

隨著生活品質的提高及注意環保衛生之意識提高，消費者對清

潔用品的需求也將從清潔力的物理性需求，逐漸轉型到商品力、品

牌力的心理需求。本公司超強的研發能力，三十多年來不斷的從事

產品的研究創新，建立了自有品牌，例如毛寶系列、全效系列、光

鮮系列、好無比系列及小不點系列等產品，由於研發能力強一向以

致力環保為經營理念，使本公司產品始終帶給消費者高級的、進步

的、安全可靠及環保的正面形象，因產品屬自行研發，故具備絕對

的獨立自主性，增強其市場競爭優勢。

D.掌握完善的行銷通路，建立企業優勢。

掌握通路的能力，實為企業致勝的關鍵，和諧加上有效的通路

經營與管理，不僅可創造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亦可服務大眾，提

昇大眾的生活品質。本公司成立已有 40年，由於誠信經營，與行銷

通路間長久以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因此；本公司擁有完善的

行銷網路，透過多家經銷商及代送商的協力，在各種通路都有很高

的舖貨率，全省銷售點多達 7仟多個，銷售地區遍佈全省，綜此，本

公司已能有效的掌握行銷通路。另為配合其未來進入全方位之經營

型態，朝向個人及家庭清潔用品等全系列發展，更積極開發加油站、

禮品等特販通路，建立企業優勢。

E.擁有國際觀，代理引進銷售國外商品之能力。

因應消費者消費水準提升及不斷改變使用習慣，毛寶公司於 88
年開始代理世界第一、品質最好之木漿棉和手套專業製造商『法國

舒幫』產品，提供消費者更方便、更輕鬆之家用產品。另毛寶公司

亦積極蒐集國外商品資訊，並與國外優良廠商接洽合作，引進適合

於台灣銷售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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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能夠研發創新產品及預測市場趨勢。

毛寶公司以誠信經營、研究創新、致力環保、回饋社會為四大

經營理念。毛寶公司不斷積極研發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產品，並領先

市場推出毛寶洗衣槽專用去污劑及熱水瓶開飲機天然洗淨劑，期讓

消費者能擁有更加潔淨的居家生活。

【不利因素及因應對策】

A.國內勞工成本持續上漲，勞動力不足，增加營運成本。

因應對策：

a .本公司擴建廠房，並斥資增設自動化生產設備，以降低生產成本

，有效提昇產能及倉儲管理績效。

b.積極投入重裝包之生產，以降低成本並符合環保趨勢。

c .本公司在掌控製程配方、技術及自有品牌的情況下，將部份產品

以委託代工方式生產，以降低成本。

d.尋求國際原料供應廠商，提昇採購議價能力，以有效降低成本。

B.因應政府大力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使得國外商品大舉進入國內，

造成市場競爭加劇。

因應對策：

a .本公司致力於研發具有市場利基產品，投入生化製劑、個人清潔

衛生用品等，提供更能滿足消費者切身需求及環保需要的產品

。

b.尋找國內外優良廠商，代理銷售其優良產品，並以策略聯盟的方

式擴增現有的產品線，加大獲利空間，現已代理法國舒幫公司

的舒幫系列產品，獲得廣大迴響。

c .發展上下游相關產業製造技術，使整體製造過程均能獲得相乘

效益。

C.通路競爭及務實消費觀念抬頭，使得部份日用清潔相關產品淪為削

價競爭對象。

因應對策：

a .本公司將加強與原有通路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因應通路特性，以

不同包裝規格作區隔，主動推展合作促銷方案，與通路互利共

榮。

b.本公司將加速進入藥局、化粧店、美材行等專業通路及開發贈品

、職業用途、團體消費市場等新通路，以降低原通路市場可能

流失之影響力，擴增銷售據點，爭取更大市場佔有，以獲取更

高利潤，避免作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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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產品之主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主要用途：

產品項目 用  途  或  功  能

冷洗精 用於高級衣物之洗滌、保養用

衣領精 用於衣物之局部去污或特殊保養用

洗衣精 用於衣物之洗滌、護色及保養用

家庭清潔品
用於家庭洗衣機、衛浴設備、廚房、地板之清潔、除臭

及保養用

洗碗精 用於洗淨餐盤並預防細菌傳染及保護雙手

其他 用於家庭清潔(廚房、地板等)、個人清潔用及保養用

2.產品之產製過程

洗衣精、冷洗精、衣物柔軟精、洗碗精等產品產製過程：

(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本公司主要原料大多向國內採購，來源可充分掌控，與供應商往來已久，品質均維持

相當水準，且由於大量購買，進料單價亦隨之降低，原料供應均穩定無虞。

生產指
示單

領料單 原料
領料確

認

配料調劑品管配成品

製造指示
單

領料單
配成品管
線領料

包裝材料 充填包裝

半成品品管組合包裝品管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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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人數

年 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當年度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 

員工 

人數 

直接人工 29 30 28 

間接人工 133 128 124 

合計 162 158 152 

平 均 年 歲 45.2 45.2 45.6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10.4 10.3 10.3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士 0 0 0 

碩士 9.30% 10.80% 11.80% 

大專 57.40% 56.30% 55.30% 

高中 24.10% 24.10% 23.70% 

高中以下 9.30% 8.90% 9.20% 

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及處分之總額：無此情形。

(二).未來因應對策及可能之支出：本公司在追求均衡發展，永續經營之前提下，對外宣誓

企業保護環境與維護社區安全的決心，對內要求員工充實專業，持續創造環保有益社會大

眾的產品，以安全衛生環保作為公司永續經營的基本考量。並透過環安人員稽核所發現之

缺失，列入改善重點，透過PDCA循環持續改善，以符合法規標準及提升企業品質形象。

本公司主要的事業廢棄物以汙泥及廢塑膠、廢容器為主，無有害事業廢棄物，事業廢棄物

皆委託合法的清運公司送至合法的處理場所離廠處置，以回收為主要處理方式，以降低環

境衝擊。

五、勞資關係

(一)本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如下：

1.員工福利措施

(1)春節、三節、結婚、生育、慶生禮金。

(2)勞、健保。

(3)住院、喪葬慰問金。

(4)團體旅遊補助。

(5)職工暨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6)其他：急難救助金及災害補助之發給，使公司同仁備感公司關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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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訓練

本公司重視員工教育訓練，不定期舉辦內部教育訓練與參加相關業務之外部研討會

，以提昇員工專業與競爭能力。

3.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1)舊制：94年6月30日以前，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訂定員工退休辦法，凡編制內

員工，服務滿一定年資者，均得依該辦法支領退休金；並按月依薪資總額百

分之二之核定提撥率，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保管運用

。

(2)新制：民國94年7月1日以後(包含7月1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訂定員工

退休辦法，凡編制內員工，均得依該辦法支領退休金；並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4.勞資間協議情形

本公司重視員工意見，員工之意見循管道上達溝通協調，以維持良好之勞資關係，

故本公司成立以來，至今並無爭訟及須協議之處。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

金額與因應措施如下：

本公司制定有員工規則及施行細則，從員工僱用、升遷至退休等皆有完整規劃，作

為公司與員工共同遵行之規範。本公司迄今未有勞資糾紛情事發生，未來本公司將

持續且積極推動各項員工福利措施，故應無勞資糾紛而遭受損失之情事發生。

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

源

    1.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本公司資訊部門為非隸屬使用者單位之獨立部門，負責統

籌並執行資訊安全政策，宣導資訊安全訊息，提升員工資安意識，蒐集及改進公司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之技術、產品或程式等。稽核部門定期進行資訊安全查核，評估公司

資訊作業內控之有效性。

    2.資通安全政策：為貫徹本公司各項資訊管理制度能有效運作執行，維護重要資訊系

統的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以確保資訊系統、設備網路之安全維運，達到永續經

營目的。(1)遵守資安制度，規範作業行為 (2)建置資安設備，落實資安管理(3)加強教

育訓練，提昇資安意識(4)做好緊急應變，迅速災害復原(5)推動持續改善，確保永續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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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資通安全管理措施

類型 說明 相關作業 

權限管理 
人員帳號、權限管理與系統操作行為之

管理措施 

人員帳號權限管理與審核 

人員帳號權限定期盤點 

存取管理 
人員存取內外部系統及資料傳輸管道之

控制措施 

內/外部存取管控措施 

操作行為軌跡紀錄 

外部威脅 內部潛在弱點、中毒管道與防護措施 
主機/電腦弱點檢測及更新措施 

病毒防護與惡意程式檢測 

系統可用性 系統可用狀態與服務中斷時之處置措施

系統/網路可用狀態監控及通報機制 

服務中斷之應變措施 

資訊備份措施、本/異地備份機制 

定期災害復原演練 

    4.資通安全投入資源：本公司每台電腦皆有安裝防毒軟體，另設置對內及對外的防火

牆，並且定期安排資安教育訓練。

 (二)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

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七、重要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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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財務狀況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 112 年

差 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415,557 413,542 2,015 0.4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04,424 197,516 6,908 3.50 
其他資產 36,779 40,870 (4,091) (10.01)
資產總額 656,760 651,928 4,832 0.74 
流動負債 132,748 144,111 (11,363) (7.88)
非流動負債 30,239 30,932 (693) (2.24)
負債總額 162,987 175,043 (12,056) (6.89)
股本 424,439 424,439 0 0.00 
資本公積 2,704 2,704 0 0.00 
保留盈餘 69,175 55,781 13,394 24.01 
其他權益 (2,545) (6,039) 3,494 (57.86)
股東權益總額 493,773 476,885 16,888 3.54 

說明：最近二年度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重大者。

1.保留盈餘增加係因獲利成長所致。 

2.其他權益增加主要係認列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所致。 

註：資料來源112及113年度合併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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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結果：

經營結果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593,170 554,259 38,911 7.02 
銷貨成本 (349,677) (338,995) (10,682) 3.15 
營業毛利 243,493 215,264 28,229 13.11 
營業費用 (234,876) (222,317) (12,559) 5.65 
營業利益(損失) 8,617 (7,053) 15,670 (222.1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728 3,326 10,402 312.75 
稅前淨利(淨損) 22,345 (3,727) 26,072 (699.54)
所得稅(費用)利益 (9,726) (2,330) (7,396) 317.42 
本期淨利(淨損) 12,619 (6,057) 18,676 (308.34)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775 1,184 (409) (34.54)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合計 
3,494 (509) 4,003 (786.4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6,888 (5,382) 22,270 (413.79)

增減比例變動達 20％之分析說明：

(一)營業損益、業外收支、稅前損益、所得稅、本期損益、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

益項目及本期綜合損益總額較上期增加，主係銷售獲利成長及匯率評價差異所

致。 

(二)不重分類至損益項目總額較上期減少，主係依退休金精算報告調整確定福利

計劃之再衡量數所致。 

註：資料來源112及113年度合併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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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一)最近二年度流動性分析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 
比例％ 

現金流量比率 1.16  21.79  (94.6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10.21  166.00  (33.61) 
現金再投資比率 0.22  4.84  (95.45)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 

現金流量相關比率較上期減少，主係本期營業活動現金流入減少所致。 

(二)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餘額

(1) 

預計全年來自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量(2) 
預計全年現金流出

量(3) 

預計現金剩餘(不
足)數額(1)+(2)-

(3)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148,903 1,536 16,361 134,078 - -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

              說明

項目 
政策 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 改善計劃 

未來其他

投資計劃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 海外控股公司 

採權益法認列 Mao Bao Vietnam Inc.及上海

商貿之損益。 
如下。 － 

Mao Bao Vietnam Inc. 擴充海外市場 

越南廠於民國 101 年 2 月建廠完成，民國

102 年中開始在越南境內銷售，目前尚未能

達到損益兩平階段。 

儘快鋪設越

南銷售通

路。 

通路行銷

廣告。 

Pacific Trading Group 
Co.,Ltd 擴充海外市場 

於民國 113 年 12 月 5日設立完成，目前尚

未開始營運。 

增加越南銷

售客戶及通

路。 

通路行銷

廣告 

毛寶(上海)商貿有限公

司 
擴充海外市場 

於民國 101 年 5 月 23 日設立完成，已積極

致力於產銷及大陸內銷市場。

增加大陸銷

售客戶及通

路。 

通路行銷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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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項目 113 年度(仟元) 

外幣兌換(損失)利益淨額 2,725 

利息費用 241 

本公司利息費用主要為租賃合約有關之租賃負債之利息，並無銀行借款之相關情

形，故利率變動對公司損益無影響；至於匯率變動部分，本公司隨時掌握國際匯

市各主要貨幣之走勢及非經濟因素之國際變化，有利判斷匯率走勢得以及時應變

，有效降低匯兌風險；通貨膨脹將導致公司各項營運成本上升，本公司會密切觀

察未來通貨膨脹情況，及時適度調整管理及銷售策略，有效控管成本以減少通貨

膨脹對本公司損益之影響。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交易。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

與集團內公司均符合相關法令，並依相關規定辦理，為控管相關風險，已依法訂

定健全的內部管理辦法及作業程序，包括「資金貸與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陸續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之家用清潔及個人

防護產品，114年預計投入研發費用為539萬元。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本公司銷售市場以

內銷為主，財務及業務皆遵行主管機關現行規範，過去及預估短期內並無受到國

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有影響本公司財務及業務之情事。

(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本公

司非屬科技尖端產業，故所受之影響不大。關於資通安全風險本公司 IT 部門有定

期防範及宣導。本公司多年來不斷的從事產品的研究創新及建立自有品牌，產品

屬自行研發，故具備絕對的獨立自主性，增強其市場競爭優勢。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本公司秉持提供消費者優質產品

及正面企業形象，故並無發生影響企業形象進而產生危機一事，若有相關情事發

生，會由管理高層組成專案小組因應。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無。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無。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本公司進貨方面與各供應商長期配合關係良好穩定

，可確保原物料品質及供貨時程，故進貨集中風險不大；銷貨方面本公司設有客

戶信用額度限額，並定期覆核檢視，以控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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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董事、獨立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

響及風險：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

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

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

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

處理情形：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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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別記載事項
一、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1.關係企業組織圖

2.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公司名稱 設立日期 地址 
實收資本額

(註) 主要營業項目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 95.01.11 Offshore Chambers, P.O. Box 

217, Asia, Samoa 163,925 海外控股公司 

Mao Bao Vietnam Inc. 95.10.16 

No. 3 road, Longthanh Industrial 
Zone, Taman Village, Longthanh 
District, Dongnai Province, 
Vietnam 

98,355 生產及販售各項清潔用品

Pacific Trading Group 
Co.,Ltd 113.12.05 

Ground floor, 26 Luong Dinh Cua 
Street, An Phu Ward, Thu Duc 
City,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9,836 
綜合批發零售及出租使用

權服務 

毛寶(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101.05.23 
20F,Mirae Asser Tower,166 
Lujiazui Ring Road,Pudong 
Shanghai 200120,China 

4,918 
日用品、化妝品、防護產品

批發、佣金代理及進出口

相關配套服務 

(註)依 113年度期末匯率換算。 

     3.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無。

毛寶股份有限公
司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_100%

Mao Bao Vietnam 
Inc._100%

Pacific Trading 
Group 

Co.,Ltd_100%
毛寶(上海)商貿有
限公司_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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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資料：
單位：仟股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數

年底股數 持股比例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  

董事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 100% 

Mao Bao 
Vietnam Inc. - -  -  100% 

Pacific 
Trading Group 
Co.,Ltd

- -  -  100% 

毛寶 (上海 ) 
商貿有限公司 - -  -  100% 

5.各關係企業營運概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公司名稱 資本額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淨值 營業收入
營業 

(損)益 

本期

 (損)益 

每股盈餘

(元)

Pacific 
Worldwide 
Holdings 
Ltd. 

163,925 56,196 578 55,618 - (757) (757) - 

MaoBao 
Vietnam 
Inc. 

98,355 45,034 77,511 (32,477) 20,536 (6,341) (12,571) - 

Pacific 
Trading 
Group 
Co.,Ltd 

9,836 9,814 0 9,814 0 0 0 - 

毛寶(上海)
商 貿 有 限

公司 
4,918 51,693 20,526 31,167 75,533 21,574 16,098 - 

(註 )依 113年度期末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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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聲明書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

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

報表之公司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

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露，爰不

再另行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吳瑞華

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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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關係報告書：無。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
形：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五、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
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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